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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I-1 

「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十二次變更)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報告」第 2 次初審會審查意見回覆對照表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頁數 

一、會議結論 
(一)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建議審核修正通過。 
敬悉。 

－ 

(二)開發單位就專案小組所

提下列主要意見，已承

諾納入辦理，請於 113
年 7 月 31 日前依下列

事項補充、修正，並提

送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修訂本至本部，經有

關委員、專家學者及相

關機關確認後，提本部

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討論。 

遵照辦理。 
 

－ 

1.補充說明共用設施之熱

處理技術及型式，並說明

處理混合有機溶劑之熱

源來源及處理後產生之

重金屬及戴奧辛排放濃

度之合理性。會中承諾共

用設施處理種類排除固

體廢棄物。 

1.感謝委員指導，經評估後共用設施處理設備預計採用液體噴

注式熱氧化設備，並以天然氣作為輔助燃料，處理使用過的

混合有機溶劑、稀釋劑等，不處理固體廢棄物(木材、有機污

泥)。另製程產生之廢熱轉換為蒸汽供應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

之其他製程使用。 
2.共用設施處理種類已排除固體廢棄物，未來將依據「固定污

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為

降低空氣污染物之排放，共用設施製程之污染防制將採用最

佳可行控制技術，以使各項空氣污染物符合相關之固定污染

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含戴奧辛及重金屬)，並承諾於共用設

施運轉後，進行 1 次排放管道(含戴奧辛、重金屬)檢測。 

－ 

2.依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

之規劃製程，強化各製程

之質量平衡，評估其衍生

之廢棄物(如餾餘物)，並

提出去化管道及說明緊

急備援機制。 

1.感謝委員指導，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規劃引進之製程包含異

丙醇(IPA)純化、硫酸資源化、氟化物資源化、矽化物資源化、

共用設施等，各製程之質量平衡請參見下圖，依據製程處理

程序推估衍生之主要廢棄物數量、性質如下表所示。 
規劃製程 處理種類 製程廢棄物(D 類)(公噸/日) 

氟化物資源化 氟化鈣(CaF2)污泥 無機性污泥：5、非有害集塵灰：1.4 
矽化物資源化 矽化物(CMP)污泥 非有害集塵灰：0.13 

共用設施 混合有機溶劑(如 
D 類溶劑、稀釋劑) 一般事業廢棄物：1.4 

註：上述為製程廢棄物推估量，未來廢棄物項目依據環境部公告之廢棄物

代碼分類，數量依核准文件為準，並控管在園區總量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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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頁數 

2.異丙醇資源化係將異丙醇和水份分離，規劃處理之異丙醇成

分為水(約 88%)與異丙醇(約 12%)。其資源化乃由共用設施廠

提供蒸氣作為蒸餾之熱源，利用異丙醇與水二者之沸點不同

而達到分離之目的，純化後之異丙醇濃度約達 99%以上。而

冷凝後污水經處理後回收或納管排入園區污水處理廠處理，

故初步評估製程中無產生固體餾餘物。 
3.本次申請變更之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係配合環境部淨零轉

型「資源循環零廢棄」之戰略，推動資源循環和提高資源使

用效率，將使用過的原物料、化學品等資源物再生後供製程

使用或產出高值化產品，未來處理對象主要為南科管理局所

轄園區之廠商，若其他科學園區廠商為推動資源循環網絡、

化學品租賃，或符合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作業指引所

定義之資源循環模式者，且欲進行資源循環之種類為本次新

設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可處理之項目即可收受。 
4.除輔導園區廠商資源循環外，另依據行政院指示及環境部督

促，園區應有自主處理廢棄物能力，臺南園區內既有之資源

再生中心負責園區廢棄物之處理，未來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

產生之廢棄物去化，亦將遵照原環評承諾之廢棄物處置方案

辦理。 
5.另有關緊急備援機制，依據 112 年 3 月 6 日「國科會與經濟

部事業廢棄物處理處置設施互相備援機制研商預備會議」結

論，備援機制於遵循廢棄物清理法、設施允收標準、市場機

制及個案環評的規定下相互備援。若科學園區間的資源化設

施發生緊急狀況時彼此互相支援；當南科廠商於其他園區的

資源化製程無法運轉時，優先以同屬性或同法人產業進行相

互備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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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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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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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頁數 

 
 

3.補充園區產出酸鹼氣體對

細懸浮微粒(PM2.5)之增量

評估；強化空氣污染物排放

量增量抵換措施，評估降低

園區揮發性有機物(VOC)
排放量之可行性。 

1.感謝委員指導，本次變更新增事業用地所需之總懸浮微粒、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揮發性有機物、硫酸、鹽酸、

氫氟酸等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係由園區餘裕量調配，變更後仍

維持在原環評核定總量內，無增量。 

註：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專
用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評
總量內。 

2.酸鹼氣體對細懸浮微粒(PM2.5)之增量評估，以本次新增事業用

地預估之硫酸排放量 1.5 公噸/年、鹽酸 4.69 公噸/年、氫氟酸

2.4 公噸/年進行估算，並假設環境中存在過量氨氣，且與硫酸、

鹽酸全反應生成硫酸銨及氯化銨等衍生性細懸浮微粒(PM2.5)，
經估算，硫酸銨最大生成量約 2.02 公噸/年、氯化銨最大生成

量約 6.88 公噸/年，另因目前國內外無大氣中氫氟酸轉換成氣

膠之相關研究，故不予估算氫氟酸之反應，合計酸鹼反應產生

之衍生性細懸浮微粒(PM2.5)約 8.9 公噸/年。 

空氣污染物項目 
(公噸/年) 

環評核定
量(A) 

已租地全
營運滿載
量(B) 

餘裕量
(C) 

(C=A-B) 

本次新增事
業用地預估

量(D)註 

餘裕量 
容納 

1 總懸浮微粒 407 243.3  163.7  6.52 OK 
2 二氧化硫 516 500.0  16.0  11.3 OK 
3 二氧化氮 2,507 2,423.3  83.7  79.1 OK 
4 一氧化碳 196 163.8  32.2  10 OK 
5 揮發性有機物 2,738 2,659.2  78.8  77 OK 
6 硫酸 84.5 80.8  3.7  1.5 OK 
7 硝酸 181 172.8  8.2  0 OK 
8 鹽酸 242 224.7  17.3  4.69 OK 
9 氫氟酸 109 99.1  9.9  2.4 OK 
10 磷酸 109 103.5  5.5  0 OK 
11 氯氣 208 199.6  8.4  0 OK 
12 氨氣 454 431.5  22.5  0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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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頁數 

另將上述衍生性細懸浮微粒(PM2.5)排放量，以環境部「空氣品

質模式支援中心」公告之 AERMOD 模式，進行衍生性細懸浮

微粒(PM2.5)對周邊敏感點之增量模擬，其中園區東北邊大成國

小年平均增量為 0.085 μg/Nm3、北邊陽明國小年平均增量為

0.135 μg/Nm3、西南邊南三舍活動中心年平均增量為 0.093 
μg/Nm3、南邊社內清水宮年平均增量為 0.230 μg/Nm3。 

3.本次新增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用區(資專 1、資專 2)酸鹼氣體對

衍生性空氣污染物細懸浮微粒(PM2.5)之增量，將參考「環境部

審查開發行為空氣污染排放量增量抵換處理原則」所建議之方

案進行，例如固定污染源減量、稻草集中燃燒及老舊車輛汰舊

換新等，並以 1：1.2 比例進行抵換。 
4.本園區對揮發性有機物(VOC)之管控已要求進駐廠商採用最佳

可行控制技術(BACT)，以降低排放量，且透過固定污染源許可

核准之各類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統計，揮發性有機物(VOC)及各

類酸性氣體之核配量，仍低於環評核定量，且有餘裕量可調配

予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未來視揮發性有機物控制技術之發展

狀況，適時輔導廠商應用減量。 
4.檢核園區用水量及污水

放流量估算之正確性及

合理性。 

1.感謝委員指導，依據第 11 次環差變更核定用水量為 33.5 萬

CMD，平均污水放流量約為 21.2 萬 CMD，本次變更未新增

園區用水量及污水放流量。 
2.本次新增事業用地預估用水量約 0.47 萬 CMD，為便於檢視

環評核定量與預估量之比較，修正用水量呈現方式如下表，

目前園區已租地全營運滿載量(32.93 萬 CMD)=已核配用水量

30.8 萬+已租地未核配用水量 2.13 萬 CMD。 

項目 環評核

定量(A) 
已租地全營

運滿載量(B) 
餘裕量(C) 

(C=A-B) 
本次新增事業

用地預估量(D)註 
餘裕量

容納 

平均日需水量

(CMD) 
33.5 萬 32.93 萬 0.57 萬 0.47 萬 OK 

註：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

專用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

評總量內。 
3.因園區再生水廠水源，係取用污水處理廠處理至符合標準之

放流水，園區污水放流量取決於再生水廠之取水量。依據第

11 次環差核定，臺南園區平均日污水處理量為 26.2 萬 CMD，
再生水廠取水量為「取污水廠放流水約 4~5 萬 CMD 及廠商

回收中水約 1~2 萬 CMD，約 6 萬 CMD 原水至再生水處理系

統」，視污水廠放流水及廠商回收中水之水質狀況調配取水

量。故在再生水廠全量運轉狀態下，最大取水量約 6 萬 CMD，

6-3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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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頁數 

其中污水廠提供約 5 萬 CMD 放流水，原本 26.2 萬 CMD 園

區污水，經再生水回收再利用後，平均污水放流量約 21.2 萬 
CMD。 

 
臺南園區一、二期供水及廢(污)水水量示意圖 

5.補充說明本案植移計畫，

應就喬木及灌木分別計

算植栽面積；新增植栽應

以原生樹種為限。 

1.感謝委員指導，本局「園區土地使用分區暨都市設計管制要

點」中之植栽密度，係以每一土地分區總面積做為分母計算

每 50 平方公尺栽植喬木或灌木 1 株，再配合各類型土地綠化

面積規定。以本局已開闢公園為例，依公園特性及功能之差

異，僅喬木(不含灌木)實際栽植密度約為 36~40 平方公尺 1
株，包含灌木後，已較規定每 50 平方公尺 1 株喬木或灌木更

為密植。 
2.本次新設公園(公 34、公 35)參考鄰近公園栽植密度進行規劃

設計，並考量未來相關設施之配置，預計可栽植喬灌木數量

合計約 1,730 株，初步規劃栽植喬木約 1,210 株、灌木約 520
株。 

3.公 42 位於柑港遺址現地保存範圍，且現地已有既有設施，部

分區域已作為公園使用供民眾休憩遮蔭，並栽植喬木約 300
株、灌木數量則無統計，未來既有植栽維持現狀不移除，預

計未來栽植喬木、灌木合計約 560 株，並留存相關數量計算。 
4.公 44 全區位於道爺南遺址(直轄市定遺址)所在地，未來植栽

作業辦理前，將先與遺址監看單位接洽，確認遺址深度，且

於遺址區栽植樹木不進行更深層之挖掘，僅規劃於表面種植，

以供民眾休憩使用，確保公園開發與遺址保存能共存。預估

栽植喬灌木數量約為 660 株。 

－ 

6.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

關所提其他意見。 
敬悉。 

－ 

7.本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定稿備查後，變更內容

始得實施。 

遵照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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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

估書初稿經主管機關受

理後，於審查時認有應

補正情形者，主管機關

應詳列補正所需資料，

通知開發單位限期補

正。開發單位未於期限

內補正或補正未符主管

機關規定者，主管機關

應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駁回開發行為許可之

申請，並副知開發單

位。」 

敬悉。 

－ 

二、委員意見 
(一)吳委員義林 
1.前次第 1 點意見，用水量

增加 2.6 萬 CMD，而污水

放流量僅增加 0.39 萬

CMD，回覆內容說明用水

量僅增加 0.47 萬 CMD，

請量化說明差異原因。 

1.感謝委員指導，依據第 11 次環差變更核定用水量為 33.5 萬

CMD，平均污水放流量約為 21.2 萬 CMD，本次變更未新增

園區用水量及污水放流量。 
2.本次新增事業用地預估用水量約 0.47 萬 CMD，為便於檢視

環評核定量與預估量之比較，修正用水量呈現方式如下表，

目前園區已租地全營運滿載量(32.93 萬 CMD)=已核配用水量

30.8 萬+已租地未核配用水量 2.13 萬 CMD。 

項目 環評核

定量(A) 
已租地全營

運滿載量(B) 
餘裕量(C) 

(C=A-B) 
本次新增事業

用地預估量(D)註 
餘裕量

容納 

平均日需水量

(CMD) 
33.5 萬 32.93 萬 0.57 萬 0.47 萬 OK 

註：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

專用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

評總量內。 

3.本次變更之污水放流量以新增事業專用區之用水量約 0.47 萬

的 80%推估，污水放流量約 0.37 萬 CMD。本園區於再生水

廠全量營運後之平均污水放流量(21.2 萬 CMD)扣除已租地全

營運滿載後之污水放流量(20.81 萬 CMD)仍有 0.39 萬 CMD
餘裕量可容納，故本次變更後平均污水放流量不增加，仍維

持原環評核定之平均污水放流量約 21.2 萬 CMD。 
 

6-3 
~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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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環評核定

量(A)註 1 
已租地全營

運滿載量(B) 
餘裕量(C) 

(C=A-B) 
本次新增事業用

地預估量(D)註 2 
餘裕量

容納 
平均污水 
放流量 
(CMD) 

21.2 萬 20.81 萬 0.39 萬 0.37 萬 OK 

註：1.環評核定量 21.2 萬 CMD 係為再生水廠全量運轉後之污水放流量。 
2.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

專用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

評總量內。 
2.前次第 2 點意見 
(1)補充說明製程質量平

衡，以異丙醇(IPA)為例，

處理量與產品量分別為

150,000公噸/年與18,000
公噸/年，則其餘之 88%
流向為何? 

(2)回收固體廢棄物採焚化

處理，故相關之戴奧辛

(Dioxins)與重金屬等之排

放量為何 ?若如回覆內

容，是否承諾戴奧辛

(Dioxins)與重金屬均為

N.D.值(未檢出)? 

1.感謝委員指導，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規劃運作製程包含異丙

醇(IPA)純化、硫酸資源化、氟化物資源化、矽化物資源化、

共用設施等，各製程之質量平衡圖請參見結論第 2 點。異丙

醇資源化係將異丙醇和水分分離，規劃處理之異丙醇成分為

水(約 88%)與異丙醇(約 12%)。其資源化乃由共用設施廠提供

蒸氣作為蒸餾之熱源，利用異丙醇與水二者之沸點不同而達

到分離之目的，純化後之異丙醇濃度約達 99%以上。而冷凝

後污水經處理後回收或納管排入園區污水處理廠處理，故初

步評估製程中無產生固體餾餘物。 
2.經評估後共用設施處理設備預計採用液體噴注式熱氧化設

備，並以天然氣作為輔助燃料，處理使用過的混合有機溶劑、

稀釋劑等，不處理固體廢棄物(木材、有機污泥)。另製程產生

之廢熱轉換為蒸汽供應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之其他製程使

用。 
3.共用設施處理種類已排除固體廢棄物，未來將依據「固定污

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為

降低空氣污染物之排放，共用設施製程之污染防制將採用最

佳可行控制技術，以使各項空氣污染物符合相關之固定污染

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含戴奧辛及重金屬)，並承諾於共用設

施運轉後，進行 1 次排放管道(含戴奧辛、重金屬)檢測。 

－ 

3.前次第 3 點意見，由酸氣與

氨(NH3)濃度對衍生性細懸

浮微粒(PM2.5)之影響為何? 

感謝委員指導，本次新增事業用地預估之硫酸排放量 1.5 公噸/
年、鹽酸 4.69 公噸/年、氫氟酸 2.4 公噸/年，以保守估算方式計

算酸鹼氣反應產生之衍生性細懸浮微粒(PM2.5)，假設環境中存在

過量氨氣，且與硫酸、鹽酸全反應生成硫酸銨及氯化銨等衍生性

細懸浮微粒(PM2.5)，經估算，硫酸銨最大生成量約 2.02 公噸/年、

氯化銨最大生成量約 6.88 公噸/年，另因目前國內外無大氣中氫

氟酸轉換成氣膠之相關研究，故不予估算氫氟酸之反應，合計酸

鹼反應產生之衍生性細懸浮微粒(PM2.5)約 8.9 公噸/年。 
另以環境部「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公告之 AERMOD 模式，

進行衍生性細懸浮微粒(PM2.5)排放對周界環境影響之模擬，對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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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敏感點之增量，其中園區東北邊大成國小年平均增量為

0.085 μg/Nm3、北邊陽明國小年平均增量為 0.135 μg/Nm3、西南

邊南三舍活動中心年平均增量為 0.093 μg/Nm3、南邊社內清水宮

年平均增量為 0.230 μg/Nm3。 
(二)江委員康鈺 
1.本案申請變更規劃之資

源循環事業專用區，其中

收受資源循環之業別，承

諾僅收受臺南科學園區

所轄園區之廢棄物或資

源物；此是否符合資源循

環專業網絡之規劃?未來

是否考量國家科學及技

術委員會所轄之園區為

規劃評估依據?請再全面

整體性評估。 

1.感謝委員指導，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規劃以先進資源化技術

將廢棄物及資源物經再生後供製程使用或產出高值化產品。 
2.本次申請變更之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係配合環境部淨零轉

型「資源循環零廢棄」之戰略，推動資源循環和提高資源使

用效率，將使用過的原物料、化學品等資源物再生後供製程

使用或產出高值化產品，未來處理對象主要為南科管理局所

轄園區之廠商，若其他科學園區廠商為推動資源循環網絡、

化學品租賃，或符合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審查作業指引所

定義之資源循環模式者，且欲進行資源循環之種類為本次新

設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可處理之項目即可收受。 
3.除輔導園區廠商資源循環外，另依據行政院指示及環境部督

促，園區應有自主處理廢棄物能力，臺南園區內既有之資源

再生中心負責園區廢棄物之處理，未來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

產生之廢棄物去化，亦將遵照原環評承諾之廢棄物處置方案

辦理。 
4.考量緊急備援機制，將遵循廢棄物清理法、設施允收標準、

市場機制及個案環評的規定下相互備援。若科學園區間的資

源化設施發生緊急狀況時彼此互相支援；當南科廠商於其他

園區的資源化製程無法運轉時，優先以同屬性或同法人產業

進行相互備援。 

－ 

2.前次書面意見提及引進

之資源化產業，依其製程

不同，可能衍生之廢棄物

數量、性質以及後續去化

管道，均須一併納入評

估；其中簡報所述之衍生

廢棄物數量恐有低估之

虞，如無機性污泥僅約佔

年處理量之 3%，另缺相

關餾餘物之數量推估等。

請再詳加評估說明。 

1.感謝委員指導，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規劃運作之製程，其目

的為將資源物再生為電子級原物料或其他高值化產品，減少

對原生物料、新液使用需求量，以節約自然資源，並減少廢

棄物產生，依據目前製程推估衍生之廢棄物種類以一般事業

廢棄物(D 類)為主，包含無機性污泥、非有害集塵灰、飛灰等，

各製程衍生廢棄物量如下表。由於臺南園區已設置資源再生

中心，並建置焚化爐、掩埋場處理園區廢棄物，資源循環事

業專區產生之廢棄物可送資源再生中心或送至科學園區轄下

其他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 
規劃製程 處理種類 製程廢棄物(D 類)(公噸/日) 

氟化物資源化 氟化鈣(CaF2)污泥 無機性污泥：5、非有害集塵灰：1.4 
矽化物資源化 矽化物(CMP)污泥 非有害集塵灰：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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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設施 混合有機溶劑(如 
D 類溶劑、稀釋劑) 一般事業廢棄物：1.4 

註：上述為製程廢棄物推估量，未來廢棄物項目依據環境部公告之廢棄物

代碼分類，數量依核准文件為準，並控管在園區總量內。 
2.異丙醇資源化係將異丙醇和水分分離，規劃處理之異丙醇成

分為水(約 88%)與異丙醇(約 12%)。其資源化乃由共用設施廠

提供蒸氣作為蒸餾之熱源，利用異丙醇與水二者之沸點不同

而達到分離之目的，純化後之異丙醇濃度約達 99%以上。而

冷凝後污水經處理後回收或納管排入園區污水處理廠處理，

故初步評估製程中無產生固體餾餘物。 
3.有關木材及固體廢棄物

(有機污泥)作為固體再生

燃料(SRF)之燃料來源，

宜審慎評估。 

感謝委員指導，經評估後共用設施處理設備預計採用液體噴注

式熱氧化設備，並以天然氣作為輔助燃料，處理使用過的混合

有機溶劑、稀釋劑等，不處理固體廢棄物(木材、有機污泥)。製

程產生之廢熱轉換為蒸汽供應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之其他製

程使用。 

－ 

(三)邱委員祈榮(書面意見) 
前次意見（含會議結論）尚

須補正，補正意見如下： 
1.請補充說明以 50 平方公

尺栽植喬灌木 1 株之規

範，應明列栽植喬木或灌

木，且以 50 平方公尺栽

植 1株是否過於稀疏亦請

一併說明。 

1.感謝委員指導，本局「園區土地使用分區暨都市設計管制要

點」中之植栽密度，係以每一土地分區總面積做為分母計算

每 50 平方公尺栽植喬木或灌木 1 株，再配合各類型土地綠化

面積規定。以本局已開闢公園為例，依公園特性及功能之差

異，僅喬木(不含灌木)實際栽植密度約為 36~40 平方公尺 1
株，包含灌木後，已較規定每 50 平方公尺 1 株喬木或灌木更

為密植。 
2.本次新設公園(公 34、公 35)參考鄰近公園栽植密度進行規劃

設計，並考量未來相關設施之配置，預計可栽植喬灌木數量

合計約 1,730 株，初步規劃栽植喬木約 1,210 株、灌木約 520
株。 

3.公 42 位於柑港遺址現地保存範圍，且現地已有既有設施，部

分區域已作為公園使用供民眾休憩遮蔭，並栽植喬木約 300
株、灌木數量則無統計，未來既有植栽維持現狀不移除，預

計未來栽植喬木、灌木合計約 560 株，並留存相關數量計算。 
4.公 44 全區位於道爺南遺址(直轄市定遺址)所在地，未來植栽

作業辦理前，將先與遺址監看單位接洽，確認遺址深度，且

於遺址區栽植樹木不進行更深層之挖掘，僅規劃於表面種植，

以供民眾休憩使用，確保公園開發與遺址保存能共存。預估

栽植喬灌木數量約為 660 株。 

－ 

2.樹木栽植計畫建議應於

定植 1年後執行樹木存活

感謝委員指導，本次所提之栽植計畫(公 34、公 35、公 42、公

44)，承諾於樹木定植後連續執行 3 年存活率監測(每年 1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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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監測，每年監測執行 1
次，連續執行 3 年。存活

率達 80% 以上，未達

100%之數量，當年度即應

以 1：1.2 比例補植。 

存活率未達 100%之數量，於次年以 1:1.2 比例完成補植。 

(四)侯委員嘉洪(書面意見) 
前次意見(含會議結論)尚
須補正，補正意見如下：開

發單位對於此次新設之資

源循環專用區，已初步說明

可能之高值化技術製程，包

括異丙醇純化、硫酸資源

化、氟化物資源化、矽化物

資源化等。然而，對於製程

中的蒸餾、過濾、結晶、化

學轉化等單元，衍生之用水

量、用電量、空氣污染物、

廢污水量等二次污染物，仍

缺乏具體與量化數值之估

算，尚具不確定性，無法正

面說明推動此循環經濟之

環境正面效益。 

1.感謝委員指導，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規劃運作製程包含異丙

醇(IPA)純化、硫酸資源化、氟化物資源化、矽化物資源化、

共用設施等，各製程所需用水量、衍生污染物等彙整如下表

所示，各製程質量平衡圖請參見結論第 2 點答覆說明。 
2.配合資源循環政策，本次變更新設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可

提供予既有園區事業擴充或科學事業資源循環製程集中處理

使用，將使用過的原物料、化學品等資源物再生後供製程使

用或產出高值化產品，不僅可減少運輸距離，降低區外再利

用廠負荷，亦可打造南科永續能資源循環聚落，增加園區循

環韌性。以異丙醇為例，採碳足跡之計算方式推估溫室氣體

減量效益，每單位化學品減少約 30%之碳排放量，對環境具

有正面效益。 

－ 

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規劃運作製程用水量及相關衍生污染量彙整表 
規劃 
製程 處理種類 處理量能 

(噸/年) 
用水量
(CMD) 

污水量
(CMD) 

空氣污染物 
(噸/年) 

製程廢棄物 
(D 類)(公噸/日) 預估產品 

異丙醇 
純化 異丙醇 約 150,000 約 0.15 萬 約 0.105 萬 VOC：42.3 － 電子級異丙醇：約

17,860 噸/年 

硫酸 
資源化 硫酸 約 80,000 約 0.011 萬 約 0.007 萬 硫酸：1、 

鹽酸：3.86 － 
電 子 級 硫 酸 ： 約
38,000 噸 /年或硫酸
鈉：約 58,000 噸/年 

氟化物 
資源化 CaF2污泥 約 58,000 約 0.145 萬 約 0.101 萬 TSP：0.04、 

NOx：13.8 
無機性污泥：5、 
非有害集塵灰：1.4 

人造螢石及高純度螢
石：約 29,500 噸/年 

矽化物 
資源化 CMP 污泥 約 12,000 約 0.01 萬 約 0.007 萬 

TSP：2.34、
SOx：1.6、
NOx：5.3、 
硫酸：0.5 

非有害集塵灰：0.13 
高純度矽粉：約 5,100
噸 /年；硫酸銅水溶
液：約 1,000 噸/年 

共用 
設施 

混合有機
溶劑(如 D
類溶劑、稀
釋劑) 

約 90,000 約 0.12 萬 約 0.08 萬 

TSP：4.1、 
SOx：9.7、 
NOx：60.0、 
VOC：17.7、 
鹽酸：0.8、 
氫氟酸：2.4 

一般事業廢棄物：1.4 
蒸汽量： 
28 ton/hr@7 kg/cm2 

發電：5~8 MW 

註：1.規劃製程項目、量能、質量平衡等均為預估量，未來依實際進駐事業申請核定內容為準。 
2.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係參考其他相似製程設計值、最佳可行處理技術之排放值、排放係數法等進行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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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頁數 

(五)陳委員美蓮 
簡報 p.6，新增事業之空氣

污染預估量與目前餘裕量

相比，揮發性有機物及各類

酸性氣體已接近環境影響

評估核定量，特別是揮發性

有機物(VOCs)部分，建議

開發單位即早進行盤點園

區揮發性有機物(VOCs)製
程排放控制之優化，以因應

未來新增事業及既有製程

需求。 

1.感謝委員指導，本次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之設置，係提供園

區事業或科學事業將使用過的原物料、化學品等資源物再生

後供製程使用或產出高值化產品，減少原生物料、新液使用

需求量。變更後酸鹼氣體排放量仍低於環評核定總量內。 
2.本園區對揮發性有機物(VOC)之管控，已要求進駐廠商採用

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以降低排放量，且透過固定污染

源許可核准之各類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統計，揮發性有機物

(VOC)及各類酸性氣體之核配量，仍低於環評核定量，且有餘

裕量可調配予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未來視揮發性有機物控

制技術之發展狀況，適時輔導廠商應用減量。 

6-9 
、 
6-12 

(六)陳委員義雄(書面意見) 
補正回應情形已符規定或

足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 
敬悉，感謝委員指導。 

－ 

(七)馮委員正民 
補正回應情形已符規定或

足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 
敬悉，感謝委員指導。 

－ 

(八)黃委員志彬 
前次意見(含會議結論)尚
須補正，補正意見如下：環

境影響評估之污水放流量

為 24.2 萬 CMD，由於全營

運滿載量為 20.81 萬CMD，
則 餘 裕 量 應 為 3.39 萬

CMD，所以本次新增事業

用地預估量 0.37 萬 CMD，

遠小於評估量，建議重新確

認餘裕量 0.39 萬 CMD 之

計算。 

1.感謝委員指導，因園區再生水廠水源，係取用污水處理廠處

理至符合標準之放流水，園區污水放流量取決於再生水廠之

取水量。依據第 11 次環差核定，臺南園區平均日污水處理量

為 26.2 萬 CMD，再生水廠取水量為「取污水廠放流水約 4~5
萬 CMD 及廠商回收中水約 1~2 萬 CMD，約 6 萬 CMD 原水

至再生水處理系統」，視污水廠放流水及廠商回收中水之水質

狀況調配取水量。故在再生水廠全量運轉狀態下，最大取水

量約 6 萬 CMD，其中污水廠提供約 5 萬 CMD 放流水，原本

26.2 萬 CMD 園區污水，經再生水回收再利用後，平均污水

放流量約 21.2 萬 CM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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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頁數 

 
臺南園區一、二期供水及廢(污)水水量示意圖 

2.本次變更之污水放流量以新增事業專用區之用水量約 0.47 萬

的 80%推估，污水放流量約 0.37 萬 CMD。本園區於再生水

廠全量營運後之平均污水放流量(21.2 萬 CMD)扣除已租地全

營運滿載後之污水放流量(20.81 萬 CMD)仍有 0.39 萬 CMD
餘裕量可容納，故本次變更後平均污水放流量不增加，仍維

持原環評核定之平均污水放流量約 21.2 萬 CMD。 

項目 環評核定

量(A)註 1 
已租地全營

運滿載量(B) 
餘裕量(C) 

(C=A-B) 
本次新增事業用

地預估量(D)註 2 
餘裕量

容納 
平均污水 
放流量 
(CMD) 

21.2 萬 20.81 萬 0.39 萬 0.37 萬 OK 

註：1.環評核定量 21.2 萬 CMD 係為再生水廠全量運轉後之污水放流量。 
2.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

專用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

環評總量內。 
(九)劉委員小蘭 
前次意見(含會議結論)尚
須補正，補正意見如下： 
1.每 50 平方公尺栽植喬灌

木 1株，請分別列出喬木、

灌木各多少株。 

1.感謝委員指導，本局「園區土地使用分區暨都市設計管制要

點」中之植栽密度，係以每一土地分區總面積做為分母計算

每 50 平方公尺栽植喬木或灌木 1 株，再配合各類型土地綠化

面積規定。以本局已開闢公園為例，依公園特性及功能之差

異，僅喬木(不含灌木)實際栽植密度約為 36~40 平方公尺 1
株，包含灌木後，已較規定每 50 平方公尺 1 株喬木或灌木更

為密植。 
2.本次新設公園(公 34、公 35)參考鄰近公園栽植密度進行規劃

設計，並考量未來相關設施之配置，預計可栽植喬灌木數量

合計約 1,730 株，初步規劃栽植喬木約 1,210 株、灌木約 520
株。 

3.公 42 位於柑港遺址現地保存範圍，且現地已有既有設施，部

分區域已作為公園使用供民眾休憩遮蔭，並栽植喬木約 300
株、灌木數量則無統計，未來既有植栽維持現狀不移除，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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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頁數 

計未來栽植喬木、灌木合計約 560 株，並留存相關數量計算。 
4.公 44 全區位於道爺南遺址(直轄市定遺址)所在地，未來植栽

作業辦理前，將先與遺址監看單位接洽，確認遺址深度，且

於遺址區栽植樹木不進行更深層之挖掘，僅規劃於表面種植，

以供民眾休憩使用，確保公園開發與遺址保存能共存。預估

栽植喬灌木數量約為 660 株。 
2.喬木請以臺灣原生樹種

為限。 
感謝委員指導，本園區新增植栽(喬木)將以原生種為限。 

－ 

3.公 42、公 44 內均有遺址，

請說明公園開發如何與

遺址保存共存。 

1.感謝委員指導，公 42 及公 44 用地原為廠商或公用事業建築

用地，為避免建築開發行為損害遺址現況，爰配合園區第四

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作業，調整變更為低強度使用之公園用

地，以利遺址就地保存。 
2.為兼顧園區遺址保護與產業發展，臺南園區已訂有「南科臺

南園區考古遺址整體管理維護計畫」，並委託考古專業團隊執

行遺址影響範圍之巡查及監看等作業，維護遺址不被擾動。 
3.未來公 42 及公 44 用地範圍之植栽綠化工作，將採淺根性植

栽樹種栽植，避免植根滲透遺址文化層高程造成破壞，並於

植栽下挖前，依主管機關要求，確認施作深度與文化層高程，

辦理現地施工監看作業，以確保公園開發與遺址保存能共存。 

－ 

4.請問公 43 是否有植栽計

畫? 
感謝委員指導，公 43 原為供水用地(水 3、水 3-1)，目前地下

已設有相關設施及栽植有喬灌木約 150 株，且公 43 位於五間

厝遺址範圍內，預計未來無新增植栽計畫。 
－ 

(十)劉委員雅瑄 
1.簡報 p.9，處理種類、處理

量能以及製程廢棄物，預

估產品之產量，均需重新

估算與檢討。 

1.感謝委員指導，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規劃運作製程包含異丙

醇(IPA)純化、硫酸資源化、氟化物資源化、矽化物資源化等，

經評估後共用設施處理設備預計採用液體噴注式熱氧化設

備，並以天然氣作為輔助燃料，處理使用過的混合有機溶劑、

稀釋劑等，不處理固體廢棄物(木材、有機污泥)。 
2.製程產生之廢熱轉換為蒸汽供應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之其他

製程使用。預估各製程之產品產量、產出廢棄物質量平衡圖

請參見結論第 2 點答覆說明。 

－ 

2.簡報 p.5，重新估算所列

之表格，並呈現再生水廠

全量運轉後之各項推估

值。 

1.感謝委員指導，因園區再生水廠水源，係取用污水處理廠處

理至符合標準之放流水，園區污水放流量取決於再生水廠之

取水量。依據第 11 次環差核定，臺南園區平均日污水處理量

為 26.2 萬 CMD，再生水廠取水量為「取污水廠放流水約 4~5
萬 CMD 及廠商回收中水約 1~2 萬 CMD，約 6 萬 CMD 原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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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再生水處理系統」，視污水廠放流水及廠商回收中水之水質

狀況調配取水量。故在再生水廠全量運轉狀態下，最大取水

量約 6 萬 CMD，其中污水廠提供約 5 萬 CMD 放流水，原本

26.2 萬 CMD 園區污水，經再生水回收再利用後，平均污水

放流量約 21.2 萬 CMD。 

 
臺南園區一、二期供水及廢(污)水水量示意圖 

2.本次變更之污水放流量以新增事業專用區之用水量約 0.47 萬

的 80%推估，污水放流量約 0.37 萬 CMD。本園區於再生水

廠全量營運後之平均污水放流量(21.2 萬 CMD)扣除已租地全

營運滿載後之污水放流量(20.81 萬 CMD)仍有 0.39 萬 CMD
餘裕量可容納，故本次變更後平均污水放流量不增加，仍維

持原環評核定之平均污水放流量約 21.2 萬 CMD。 

項目 環評核定

量(A)註 1 
已租地全營

運滿載量(B) 
餘裕量(C) 

(C=A-B) 
本次新增事業用

地預估量(D)註 2 
餘裕量

容納 
平均污水 
放流量 
(CMD) 

21.2 萬 20.81 萬 0.39 萬 0.37 萬 OK 

註：1.環評核定量 21.2 萬 CMD 係為再生水廠全量運轉後之污水放流量。 
2.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

專用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

環評總量內。 
(十一)馬教授小康(書面意見) 
補正回應情形已符規定或

足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 
敬悉，感謝委員指導。 

－ 

(十二)張委員瓊芬(書面意見) 
1.討論原環境影響評估核

定量與預估量之比較，建

議在表格中納入環境影

響評估核定量，如用電量

與用水量，讓表格內容一

致化。 

感謝委員指導，已修正用電量、用水量之呈現方式如下。 

項目 環評核定

量(A) 
已租地全營

運滿載量(B) 
餘裕量(C) 

(C=A-B) 
本次新增事業用

地預估量(D)註 
餘裕量

容納 

用電量(kW) 329 萬 319.67 萬 9.33 萬 4.32 萬 OK 
註：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專用

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評總量

內。 

6-2 
、

6-4 



審 I-17 

審查意見 答覆說明 頁數 

項目 環評核定

量(A) 
已租地全營

運滿載量(B) 
餘裕量(C) 

(C=A-B) 
本次新增事業用

地預估量(D)註 
餘裕量

容納 
平均日需水量

(CMD) 
33.5 萬 32.93 萬 0.57 萬 0.47 萬 OK 

註：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專用

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評總量

內。 
2.近 5年統計之空氣污染物

環境影響評估核定量與

近 5 年排放量之間差異

大，且在部分污染物之

「已租地全營運滿載量」

與實際排放量相差甚多，

請補充說明數值相差甚

大的原因。 

1.感謝委員指導，臺南園區廠商多為高科技產業，營運狀況易

受市場景氣、出口動能等因素影響，因此園區部分廠商會以

長期布局的方式，逐步調升產能，在廠商未全量運轉之狀態

下，實際排放量尚未達環評核定量。 
2.而「已租地全營運滿載量」，係考量園區目前興建中廠房、產

能未滿載的廠商製程陸續完成建廠投產後之排放量，因興建

中之廠房及製程為園區主要進駐產業，依其完工全營運量產

後之排放量估算。 

－ 

3.請強化說明環 1(焚)能源

回收與現有熱回收規劃

及本次申請變更資源循

環事業專用區之相關性。 

感謝委員指導，由於資專 1、資專 2 與環 1 用地分屬不同坵塊，

熱回收效益較低，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中的共用設施製程，其

產生之廢熱則轉換為蒸汽供應資專區之其他製程使用。 
－ 

(十三)陳委員裕文(書面意見) 
補正回應情形已符規定或

足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 
敬悉，感謝委員指導。 

－ 

(十四)闕委員蓓德(書面意見)  
1. p.6-2 請補充說明「已租

地未核配及未出租事業

用地」之用電需求評估依

據，以檢視 48.9 萬 kW 用

電量數據之合理性。 

感謝委員指導，報告書中 p.6-2「已租地未核配及未出租事業用

地」已租地未核配係指目前尚在興建中、產能未滿載的廠商提

供之用電預估量，其所需用電量預估為 44.58 萬 kW，而未出

租的事業用地所需用電量預估為 4.32 萬 kW，主要為本次新增

事業用地(資專 1、資專 2 及專 21-1)用電需求，合計為 48.9 萬

kW。 
另依據其他委員建議，為便於檢視環評核定量與預估量之比

較，修正用電量呈現方式如下表。 

項目 環評核定

量(A) 
已租地全營

運滿載量(B) 
餘裕量(C) 

(C=A-B) 
本次新增事業用

地預估量(D)註 
餘裕量

容納 

用電量(kW) 329 萬 319.67 萬 9.33 萬 4.32 萬 OK 

註：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專用

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評總量

內。 

6-2 

2. p.6-5 文中提及「已租地

全營運」後之滿載量約為

感謝委員指導，「已租地全營運」後之滿載量應為約 20.81 萬

CMD，其推估方式係考量目前已完成租地但仍在興建中，或尚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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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8 萬 CMD，然而對照

表 6.3-1，數值應為 20.81
萬 CMD，請修正並補充

說明評估依據。 

未興建之園區事業，依據廠商提供之預估量予以保留。 

3. p.6-9 文中提及「各項空氣

污染物仍有餘裕量可供本

次變更新增之事業用地調

配」，是否有進行空氣品質

模擬分析做為評估依據，依

表 6.5-2 之監測結果不足以

支持該論述，請補充說明。 

1.感謝委員指導，經檢討園區餘裕量足以容納資源循環事業專用

區廠商進駐。臺南園區廠商多為高科技產業，營運狀況易受市

場景氣、出口動能等因素影響，因此部分廠商會以長期布局的

方式，逐步調升產能，故目前園區事業營運尚未達滿載狀況， 
且現階段尚有「已租地未營運」之廠商(如興建中、產能未滿載)，
環評核定量扣除預估「已租地全營運滿載量」後，各項空氣污

染物仍有餘裕量可供本次變更新增之事業用地調配，變更後不

增加整體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 

註：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專
用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評總
量內。 

2.本次變更未增加園區環評承諾之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另將本

次新增事業用地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以環境部「空氣品質模

式支援中心」公告之 AERMOD 模式進行對周界環境影響之模

擬，增量模擬如下表，模擬結果顯示污染物增量仍低於容許增

量限值，對於園區周邊敏感點之影響輕微。 

 

空氣污染物項目 
(公噸/年) 

環評核定
量(A) 

已租地全營
運滿載量

(B) 

餘裕量(C) 
(C=A-B) 

本次新增事
業用地預估

量(D)註 

餘裕量 
容納 

1 總懸浮微粒 407 243.3  163.7  6.52 OK 
2 二氧化硫 516 500.0  16.0  11.3 OK 
3 二氧化氮 2,507 2,423.3  83.7  79.1 OK 
4 一氧化碳 196 163.8  32.2  10 OK 
5 揮發性有機物 2,738 2,659.2  78.8  77 OK 
6 硫酸 84.5 80.8  3.7  1.5 OK 
7 硝酸 181 172.8  8.2  0 OK 
8 鹽酸 242 224.7  17.3  4.69 OK 
9 氫氟酸 109 99.1  9.9  2.4 OK 
10 磷酸 109 103.5  5.5  0 OK 
11 氯氣 208 199.6  8.4  0 OK 
12 氨氣 454 431.5  22.5  0 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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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經濟部水利署(書面意見) 
本案計畫範圍為地下水二
級管制區，前已提供意見在
案，於該區域之開發行為須
符合地下水管制辦法規定，
而因地下水二級管制區之
鑿井引水申請准駁屬地方
主管機關權責，後續倘涉鑿
井引水請依規定向地方主
管機關提出。 

遵照辦理。 

－ 

(十六)內政部國土管理署(書面意見) 
補正回應情形已符規定或
足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 

敬悉，感謝指導。 － 

(十七)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書面意見) 
有關公園綠地應植栽而未
植栽之後續規劃部分，建議
進行原生植栽綠美化為宜，
以預防外來植物入侵風險。 

感謝指導，園區近 1 年新增喬木皆以原生樹種栽植，進行植栽

綠美化。 － 

(十八)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書面意見) 
本所無意見。 敬悉，感謝指導。 

－ 

(十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開發單位已針對委員於上
次初審會議所提之意見，包
含過去 3 年之用水及用電
量，及有無新增化學品、種
樹、停車問題等，開發單位
都已回覆，本會希望各園區
能自行處理資源廢棄物，請
各位委員能支持本案變更。 

敬悉，感謝指導。 

－ 

(二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書面意見) 
無意見。 敬悉，感謝指導。 － 
(二十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書面意見) 
報告書 p.4-19，電力事業專
用區：為供應廠區足夠之電
力，設置超高壓變電所、配
電所，後面新增「輸電線路
相關設施」之文字。 

依據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分)土地使用分

區暨都市設計管制要點中第 12 條，該電力事業專用區現已為

「提供電力事業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其附屬設施已包含輸電

線路相關設施。 

－ 

(二十二)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發言摘要) 
無意見。 敬悉，感謝指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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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環境部環境保護司 
1.本案簡報資料內容、書面

意見回覆說明資料(掃描

檔請至本部環評書件查

詢系統點擊本案「會議資

料」下載)及本次會議口頭

回覆意見說明請納入報

告書內容。 

敬悉，感謝指導。 

－ 

2.請於下次檢送補充、修正

資料 15 份至本部時，並

附電子檔光碟(補正資料

本文及附錄如有個人資

料，請塗銷)1 份。 

敬悉，感謝指導。 

 

(二十四)環境部大氣環境司(書面意見) 
無意見。 敬悉，感謝指導。 

－ 

(二十五)環境部水質保護司(書面意見) 
無意見。 敬悉，感謝指導。 

－ 

(二十六)環境部氣候變遷署(書面意見) 
無意見。 敬悉，感謝指導。 

－ 

(二十七)環境部資源循環署(書面意見) 
補正回應情形已符規定或
足供審查判斷所需資訊。 

敬悉，感謝指導。 
－ 

(二十八)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書面意見) 
無意見。 敬悉，感謝指導。 

－ 

(二十九)環境部環境管理署(書面意見) 
無新增意見。 敬悉，感謝指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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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1.1  開發單位名稱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1.2  開發單位營業所或事務所 

表 1.2-1  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負責人姓名  

單 位 名 稱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營 業 所 或 
事 務 所 地 址  744094 臺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 22 號 

負 責 人 姓 名 鄭 秀 絨 

註：1. 開發單位為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應列出自然人姓名。 
  2. 開發單位主管若以其上級機關主管擔任負責人，應事先徵得其同意。 
  3. 送審時之開發單位為政府專案計畫之規劃設計或施工機構，應在說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說明其任

務，並檢附該機構之組織章則。 
  4. 開發單位如投資財團、集團或為合夥合資機構，應在說明書、評估書初稿、評估書說明其任務，並檢附

有關之證明文件。 
  5. 負責人應承擔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二十條至第二十三條之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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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境影響說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

之簽名 

表 2-1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  

綜合評估者 

姓 名 歐文毓 簽 名 
 

服 務 單 位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相 關 學 歷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士 

相關實務經

歷 與 證 照 

1. 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訓練班第 10101 期結業。 
2. 具環境影響評估及環境工程調查評估相關工作 23 年經驗，

相關學經歷詳附錄一 A1-1~A1-8。 

姓 名 莊淑雲 簽 名 
 

服 務 單 位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相 關 學 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所 碩士 

相關實務經
歷 與 證 照 

1. 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訓練班第 9801 期結業 
2. 具環境影響評估及環境工程調查評估相關工作 23 年經驗，

相關學經歷詳附錄一 A1-9~A1-18。 

空氣品質、 
廢棄物 

姓 名 黃金龍 簽 名 
 

服 務 單 位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相 關 學 歷 私立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 學士 

相關實務經

歷 與 證 照 

1. 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訓練班第 10701 期結業。 
2. 具環境影響評估及環境工程調查評估相關工作 23 年經驗，

相關學經歷詳附錄一 A1-19~A1-29。 

水質 

姓 名 張瓊嘉 簽 名 
 

服務單位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相關學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研究所 碩士 

相關實務經
歷 與 證 照 

1. 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訓練班第 11201 期結業 
2. 具環境影響評估及環境工程調查評估相關工作 3 年經驗，

相關學經歷詳附錄一 A1-30~A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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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續 1) 

 
 

交通 

姓 名 吳奇軒 簽 名 
 

服務單位 三維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相關學歷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交通工程組 博士  

相關實務經
歷 與 證 照 

1. 三維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2. 中華民國交通工程技師公會 監事 
3. 逢甲大學運輸與物流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4. 具交通工程與交通影響評估相關工作 20 年經驗，相關學經

歷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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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次及歷次申請變更內容與原通過內容之比較 

3.1 開發行為變更沿革 
  臺南科學園區(以下簡稱臺南園區)開發計畫共分為一期基地及二期

基地二部份，基地位置如圖 3.1-1 所示，歷次環說變更辦理沿革詳表 3.1-

1，並說明如下： 

一、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第一次) 

  93 年 7 月核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

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原計畫之土方管理為：「整

地計畫採基地內挖填平衡方式進行規劃。由於基地地勢較為低漥，

除滯洪池為挖方外，其他地方皆以填方為主，不足土方由滯洪池、

管線及廠房基礎開挖之土方供應」。其後基於業者在廠房需求上不

宜興建地下室，原預估之挖填平衡無法達成，同時考量個別對外取

土衝擊較大，且土源取得不易，因此改為接受原臺南縣白河水庫清

淤工程產生之多餘土方做為園區回填土之用，可將水庫清淤剩餘之

土方，充分做資源再利用。因與原提送之環境影響說明書有異，故

辦理本變更。 

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第二次) 

  第二次變更於 93 年 9 月核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

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二次變

更)」定稿本。為因應臺南園區產業發展，並避免因初期進駐主要產

業特性差異及污染物基線資料不足，致原環評估算之酸鹼氣體排放

總量過於保守、限縮未來臺南園區產業發展，故增加原環評登載之

酸鹼氣體排放總量，調整為硫酸 214 公噸/年、硝酸 312 公噸/年、鹽

酸 632 公噸/年、氫氟酸 570 公噸/年、磷酸 320 公噸/年、氯氣 280

公噸/年、氨氣 900 公噸/年，其餘傳統污染物(總懸浮微粒、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及揮發性有機物)之排放總量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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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南部科學園區臺南園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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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本計畫環評變更沿革  

歷次變更 變更重點 
變更內容對照表 
(91 年 11 月核定) 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變更 

變更內容對照表 
(93 年 2 月核定) 土地規劃內容調整 

第一次差異分析變更 
(93 年 7 月核定) 土方管理方式變更 

第二次差異分析變更 
(93 年 9 月核定) 酸鹼氣體污染物估算 

第三次差異分析變更 
(93 年 11 月核定) 園區土地使用分區變更 

變更內容對照表 
(93 年 11 月核定) 開發行為名稱變更 

第四次差異分析變更 
(94 年 4 月核定) 減振工法施作 

變更內容對照表 
(94 年 8 月核定) 廢棄物處理方式變更 

第五次差異分析變更 
(95 年 7 月核定) 

園區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1)國際村社區整體規劃之檢討變更(2)
「變 4」變電所區位調整(3)綠帶用地配合調整。(4)變更部分環保

設施用地為事業專用區，以利增加土地利用效率 
變更內容對照表 
(97 年 2 月核定) 園區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 

第六次差異分析變更 
(98 年 2 月核定) 

園區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1)部分環保設施用地與公園(生態保

護)用地調整。(2)實驗中學校地納編。(3)配合第一次通盤檢討核

定內容調整 
變更內容對照表 
(98 年 8 月核定) 廢棄物處理方式變更 

第七次差異分析變更 
(99 年 8 月核定) 

將「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廠區擴廠計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檢討後應持續執行事項納入本

計畫執行 
變更內容對照表 

(100 年 12 月核定) 土地使用計畫及給水系統變更 

第八次差異分析變更 
(102 年 10 月核定) 

園區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配合第二次通盤檢討)、供水系統位置

及園區西側入口意象景觀進行調整及變更 
第九次差異分析變更 

(106 年 2 月核定) 
調整臺南園區用水量、用電量、污水量及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等

變更 
第十次差異分析變更 

(108 年 1 月核定) 
調整計畫名稱、開發期程、園區需水量、用電量及污水量，配合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辦理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及土石處理計畫變更 
第十一次差異分析變更 

(111 年 9 月核定) 
調整開發單位名稱、園區需水量、用電量、剩餘土石方處理計畫

及廢棄物處理方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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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第三次) 

  第三次變更於 93 年 11 月核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

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三次變更)」定稿

本。本次變更內容主要為園區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 

1. 調整東北區及東側部分土地使用分區與規模，以配合推動設置

「國際村社區」與「國際商務中心」。 

2. 調整部分住宅區面積做為事業專用區。 

3. 在不影響原區域排水功能下，依水利署同意之排水防洪計畫調整

安順寮排水改道路線及相關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並配合調整相

關滯洪池用地區位。 

4. 調整木柵遺址周圍之土地使用規劃，以保留遺址。 

5. 調整西南區道路路型及周圍規劃。 

四、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第四次) 

  第四次變更於 94 年 4 月核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

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四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

本次變更起因係於 93 年 3 月決定於本園區實施減振工法，希望藉由

減振工法改善高速鐵路營運所產生之振動問題。 

  台灣高速鐵路將行經園區東側，預期台灣高鐵營運時之高速列

車通過園區將引致低頻振動，此振動將對本園區內高科技廠房產生

環境干擾問題，原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為解決高速鐵路引致振動

之問題，於 90 年 3 月 9 日奉行政院指示成立評估專案小組，並於

90 年 5 月 18 日成立減振專案小組，研究辦理園區各項減振方案之

執行，一方面邀集國內外專業團隊針對臺南園區振動傳播進行數值

分析研究；另一方面，則是委託專業顧問公司進行專案管理，規劃

徵求減振工法。最後於 93 年 3 月決定規劃於本園區實施減振工法，

希望藉由減振工法改善高速鐵路營運所產生之振動問題。 

五、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第五次) 

  第五次變更於 95 年 7 月核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

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五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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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變更內容主要為園區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 

1. 國際村社區整體規劃之檢討變更，將文教區腹地酌予擴增，以積

極爭取國內大學包括臺灣大學及中正大學進駐。 

2. 「變 4」變電所區位調整，以配合台灣電力公司供電路線之規

劃，並配合調整鄰近公共設施用地包括自來水、公園及綠地等用

地。 

3. 綠帶用地配合調整。 

4. 變更部分環保設施用地為事業專用區，以利增加土地利用效率。 

六、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第六次) 

  第六次變更於 98 年 2 月核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

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六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

本次變更內容主要為園區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 

1. 部分環保設施用地與公園(生態保護)用地調整。 

2. 實驗中學校地納編。 

3. 配合第一次通盤檢討核定內容調整。 

七、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第七次) 

  第七次變更於 99 年 6 月核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

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七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本。

本次變更內容主要依據環境部 98 年 12 月 1 日環署綜字第

0980109479 號解釋函，參照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84 次會議

報告案第二案「新竹科學園區內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之工廠，申請

變更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相關事宜」方式並依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

辦理，將「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臺南廠區擴廠計畫環境

影響說明書」環評書件內容及審查結論檢討後應持續執行事項納入

本計畫執行。 

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第八次) 

  第八次變更於 102 年 10 月核定「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臺南園區

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八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定稿本。變更內容主要係因應臺南市政府辦理「變更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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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分)(第二次通盤檢討)案」，針

對園區部份土地使用分區、供水系統位置及園區西側入口意象景觀

進行調整及變更。 

九、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第九次) 

  第九次變更於 106 年 2 月核定「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臺南

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九次變更)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定稿本。變更內容主要係因應於既有園區之事業專用

區內，因應現今高科技廠之需求，提出需水量、用電量、污水量及

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之變更。 

十、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第十次) 

  第十次變更於 108 年 1 月核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

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十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稿

本。變更內容主要為調整開發計畫名稱、開發期程、園區需水量、

用電量及污水量，並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辦理土地使用分區之變

更及剩餘土石處理計畫之變更。 

十一、環境影響差異分析(第十一次) 

  第十一次變更於 111 年 9 月核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

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十一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定

稿本。變更內容主要為調整開發單位名稱、園區需水量及用電量、

剩餘土石處理計畫及廢棄物處理方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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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次及歷次變更內容比較 
  本次依據臺南市政府「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

部分)第四次通盤檢討」，及配合 2050 淨零轉型「資源循環零廢棄」關

鍵戰略及未來「資源循環促進法」推動，調整園區土地使用計畫，劃設

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提供科學事業或園區事業，透過新興、綠色的技

術，以協助園區積體電路、光電、精密機械等事業，使其製程中使用過

之原物料、化學品等資源物，再生後能回製造、生產過程中使用或利

用，讓資源使用效益達到最大化，達成資源循環之目的，落實資源循環

永續利用，爰提出第十二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原環說核定內容及

歷次環評變更內容差異對照表，請詳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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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本次申請變更內容與歷次環評書件內容之比較  

變更項目 原環說 歷次變更 本次變更 變更說明 
開發期程 採分期分區開

發，第一期開

發面積約 200
公頃，開發時

程為民國 91
年 9 月至 96
年 9 月；第二

期開發面積約

200 公頃，開

發時程為民國

94 年 6 月至

99 年 12 月。

(頁次 5-42)。 

1. 南部科學區管理局臺南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一期基地變更計畫(土地

使用計畫及給水系統變更)變更內容對照表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 12 月 29 日環署綜字第 1000113505 號函][頁次：1] 
(1) 園區採分期分區開發，一期基地開發面積 638 公頃，目前一期

基地開發進度比例已達 99%；二期基地部分開發面積 400 公

頃，二期基地開發進度比例已達 80%，於 106 年開發完成。 
2. 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十次變更)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8 年 1 月 17 日環署綜字

第 1080005041 號函][頁次：3-6、4-1、4-47] 
(1) 園區開發期程展延至 120 年，惟實際時程須視廠商進駐情形調

整之。 

園區整體開發

期程展延至民

國 125 年，惟

實際時程須視

廠商進駐情形

調整之。 

配合園區整體

規劃修正開發

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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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本次申請變更內容與歷次環評書件內容之比較(續 1) 

變更項目 原環說 歷次變更 本次變更 變更說明 
土地分區

使用 
原環評之土地

使用分區規劃

內 容 請 參 照

「臺南科學區

二期基地開發

暨原臺南科學

園區變更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

書」 (頁次 5-
2~5-22) ， 請

詳見附錄二。 

1. 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三次變更環境

差異分析報告書[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3 年 11 月 29 日環署綜字第

0930080530 號函][頁次：1 至 3 及 1-19 至 1-23] 
(1) 園區東北區土地配合國際村社區及國際商務中心設置規劃，調

整東側部分土地使用分區及規模。 
(2) 園區西北區土地規劃部分： 

• 取消部分道路用地並改為事業專用區用地。 
• 調整安順寮排水改道路線及相關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 
• 配合木柵遺址之保留，調整遺跡周圍之土地使用規劃。 

(3) 園區西南區土地規劃部分： 
• 調整道路形狀及周邊土地規劃。 
• 變更停車場用地(停 19)為事業專用區用地(專 36)，並劃設同

等面積之停車場用地(停 8)於新劃定之專 35 或專 36 內。 
2. 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五次變更)環

境差異分析報告書[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5 年 7 月 24 日環署綜字第

0950058826 號函][頁次：0-1 至 0-6 及 1-20 至 1-25] 
(1) 園區北區土地規劃： 

住宅區(住 29)部分南側土地設置寬度 30 公尺之隔離綠帶(共 0.6
公頃，納入綠地(綠 18)中)，降低鄰接事業專用區聯外道路通過

性交通造成之負面影響。 
(2) 園區東北區土地規劃：變更事業專用區(專 28)為公園用地，並

併入公園用地(公 31)中。 

變更內容主要

配合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進

行土地使用分

區 之 變 更 調

整，詳細變更

內 容 請 詳 4.3
節。 

依據「變更臺

南科學工業園

區特定區計畫

( 科學園區部

分)第四次通盤

檢討」，辦理

本次土地使用

分 區 規 劃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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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本次申請變更內容與歷次環評書件內容之比較(續 2) 

變更項目 原環說 歷次變更 本次變更 變更說明 
土地分區

使用 
原環評之土地

使用分區規劃

內 容 請 參 照

「臺南科學區

二期基地開發

暨原臺南科學

園區變更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

書」 (頁次 5-
2~5-22) ， 請

詳見附錄二。 

(3) 園區東區土地規劃： 
• 擴增文教區之土地面積並與周邊用地進行整體規劃，變更停

車場用地(停 11)及公園用地(公 16)為文教區，共計 2.34 公

頃。 
• 變更部分文教區西側土地(1.0 公頃)為住宅區用地(住二 5)。 
• 切割住宅區用地(住二 5)為商業區用地(商 2)、停車場用地(停

11)及綠地(併入綠 3)，變更之用地為 2.73 公頃。 
• 變更商業區用地(商 2)部分土地為公園用地(公 16)及綠地(併

入綠 3)。 
(4) 園區南區土地規劃：變更綠地(綠 14)部分土地為事業專用區(專

27)用地。 
(5) 園區西區土地規劃：變更環保設施用地(環 2)部分土地(3.55 公

頃)為事業專用區用地(併入專 9)。 
(6) 園區中區土地規劃： 

• 配合台電公司之供電路線設計及環保設施污水管線之規劃，

將變電所用地(變 4)及自來水用地(水 6)及其鄰近之公共設施

用地進行調整。 
• 調整停車場用地(停 18)之位置至變電所用地(變 4)東側。 

3. 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專 28 用地分割

變更)變更內容對照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7 年 2 月 21 日環署綜字

第 0970014201A 號函][頁次：1 至 4] 
(1) 分割事業專用區(專 28)為兩坵塊，皆作為事業專用區使用(專 28

及專 29)，其中專 28 供中大型廠商使用，專 29 則供中小型廠商

進駐。 
(2) 新增 30 公尺寬道路一條，並與現有道路連接。 

變更內容主要

配合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進

行土地使用分

區 之 變 更 調

整，詳細變更

內 容 請 詳 4.3
節。 

依據「變更臺

南科學工業園

區特定區計畫

( 科學園區部

分)第四次通盤

檢討」，辦理

本次土地使用

分 區 規 劃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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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本次申請變更內容與歷次環評書件內容之比較(續 3) 

變更項目 原環說 歷次變更 本次變更 變更說明 
土地分區

使用 
原環評之土地

使用分區規劃

內 容 請 參 照

「臺南科學區

二期基地開發

暨原臺南科學

園區變更計畫

環境影響說明

書」 (頁次 5-
2~5-22) ， 請

詳見附錄二。 

4.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臺南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

第六次變更環境差異分析報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8 年 2 月 3 日環

署綜字第 0980004986 號函][頁次：摘-1 至摘-4、1-12 至 1-17 及 1-23
至 1-26] 
(1) 臺南園區東側約 4.5 公頃之農業區土地納編入臺南園區，並變

更為南科實中高中部校舍用地；原設置於國中部東側之綠帶(綠
9)因應變更調整至高中部校地東側，寬度維持 10 公尺，面積略

增為 0.31 公頃。其納編至園區範圍內。 
(2) 環保設施用地(環 3)，變更為生態保育用地(公 33(保))，並於另

一生態保育用地(公 15(保))劃設同等面積大小(8.33 公頃)之用

地，變更為環保設施用地(環 3)。 
(3) 配合第一次通盤檢討核定內容，調整部分土地規劃項目： 

• 文教區(文教)變更為研究服務專用區(研專)，佔地 6.0 公頃。

並調整周邊住宅區、商業區、公園用地及綠地之土地規劃、

使用分區。 
• 原停車場用地(停 18、9、3)變更為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

2、3、4)。 
• 公園用地(公 23(滯))部分土地變更為宗教專用區用地，佔地

0.61 公頃。 
5.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臺南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一期基地變更計畫(土

地使用計畫及給水系統變更)變更內容對照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0
年 12 月 29 日環署綜字第 1000113505 號函][頁次：1、2 及 4] 
(1) 為確保蘇厝遺址現地保存規模及有效利用土地之零碎空間，變

更公園用地(公 25)為事業專用區用地(合併入專 34)。 

變更內容主要

配合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進

行土地使用分

區 之 變 更 調

整，詳細變更

內 容 請 詳 4.3
節。 

依據「變更臺

南科學工業園

區特定區計畫

( 科學園區部

分)第四次通盤

檢討」，辦理

本次土地使用

分 區 規 劃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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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本次申請變更內容與歷次環評書件內容之比較(續 4) 

變更項目 原環說 歷次變更 本次變更 變更說明 
土地分區

使用 
原環評之土

地使用分區

規劃內容請

參照「臺南

科學區二期

基地開發暨

原臺南科學

園區變更計

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頁
次 5-2~5-
22)，請詳見

附錄二。 

(2) 事業專用區用地(專 29)西側部分土地變更為公園用地(公 25)及綠

地(併入綠 22)，分別佔地 3.74 公頃及 0.16 公頃，以配合文化遺址

之保存。 
(3) 變更綠地(綠 23)南科七路西側部分土地為道路用地，佔地 0.06 公

頃，以配合園區對外交通聯繫狀況。 
(4) 變更綠地(綠 25)堤塘港路接南科三路處部分土地為道路用地。 
(5) 淨水廠預定場址之事業專用區(專 1)因取消淨水廠建置，維持為園

區事業使用土地。 
6. 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臺南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八

次變更)環境差異分析報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2 年 8 月 22 日環署綜

字第 1020072538 號函][頁次：摘 1 至摘 5、1-12 至 1-22 及 1-26 至 1-
32] 
(1) 通關服務區(關 1、2)變更為事業專用區(專 38、39、43)。 
(2) 於事業專用區(專 20)街廓建置一條 14 米道路，並將佔地部分變更

為道路用地。 
(3) 管理及服務區南側、事業專用區(專 19)北側綠地(綠 3、11、12)及

道路用地變更為公園道用地。 
(4) 配合座駕排水分布，變更綠地(綠 9)為溝渠用地(溝 4)。 
(5) 於事業專用區(專 2)街廓內開闢一條寬度為 16 米之計畫道路，並

將其佔地部分變更為道路用地。 
(6) 取消 RD30-2 北園三路西側路段，合併其土地入事業專用區(專

28)中，並將道路兩側事業專用區(專 28、29)整併。 
(7) 事業專用區(專 29)西側部分土地因文化遺址保存需要，變更為公

園用地共計 4.75 公頃，併入公園用地(公 25)。 
(8) 園區東北側住宅區(住二 5、6)、商業區(商 2)、研究服務專用區

(研專)為事業專用區(專 40、41、42) 

變更內容主要

配合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進

行土地使用分

區 之 變 更 調

整，詳細變更

內容請詳 4.3
節。 

依據「變更臺

南科學工業園

區特定區計畫

( 科學園區部

分)第四次通盤

檢討」，辦理

本次土地使用

分 區 規 劃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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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本次申請變更內容與歷次環評書件內容之比較(續 5) 

變更項目 原環說 歷次變更 本次變更 變更說明 
土地分區

使用 
原環評之土

地使用分區

規劃內容請

參照「臺南

科學區二期

基地開發暨

原臺南科學

園區變更計

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頁
次 5-2~5-
22)，請詳見

附錄二。 

7. 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十次變更)環境差

異分析報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8 年 1 月 17 日環署綜字第

1080005041 號函][頁次 ：4-29~4-46] 
(1) 公園用地(公 20、公 21、公 22)、廣場用地(廣 4、廣 5)、停車場用

地(停 17)、道路用地變更為事業專用地(專 45)及綠地。 
(2) 配合蘇厝遺址現地保存，變更部份事業專用區(專 29)為公園用地

(公 25、公 25-1)。 
(3) 事業專用區(專 29、專 28)、綠地(綠 23)、道路用地配合實際道路

佈設使用需求，調整為道路用地及事業專用區(專 28-1、專 29-1) 
(4) 為確保園區內滯洪空間無虞，變更住宅區(住二 8、住二 7、住二

9、住二 11)、商業區(商 2)、社區中心區(社 2)、停車場用地(停
13、停 12)、自來水用地(水 4)，變更為公園用地(公 19、公 34、
公 34-1、公 35、公 35-1)及綠地(綠 16、綠 20)作為臨時滯洪池。 

(5) 事業專用區(專 42)變更為公園用地(公 36)。 
(6) 廣場用地(廣 2、廣 3)及變電所用地(變 3)變更為公園用地(公 26、

公 26-1)，係規劃公園用地擬配合採多目標使用，於地下設置配水

池，後續配合計畫時程供再生水配水池使用。 
(7) 依據再生水發展條例，增加多元水源之使用項目，且配合消防分

隊之使用及後續發展腹地所需，公園用地(公 3)變更為供水用地

(水 7)及機關用地(機)。 
(8) 自來水用地(水 6)、變電所用地(變 4)、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 2)

因應園區半導體產業需求，增加園區用水量，變更供水兼環保設

施用地。 

變更內容主要

配合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進

行土地使用分

區 之 變 更 調

整，詳細變更

內容請詳 4.3
節。 

依據「變更臺

南科學工業園

區特定區計畫

( 科學園區部

分)第四次通盤

檢討」，辦理

本次土地使用

分 區 規 劃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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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本次申請變更內容與歷次環評書件內容之比較(續 6) 

變更項目 原環說 歷次變更 本次變更 變更說明 
土地分區

使用 
原環評之土

地使用分區

規劃內容請

參照「臺南

科學區二期

基地開發暨

原臺南科學

園區變更計

畫環境影響

說明書」(頁
次 5-2~5-
22)，請詳見

附錄二。 

(9) 停車場用地(停 7)因無停車需求，考量鄰近廠商擴廠使用需求並考

量高鐵振動隔離綠帶，故配合調整變更為事業專用區(專 44)及綠

地(綠 13)。 
(10) 為配合專 29 範圍內廠商新增東西向道路出入口及街廓內通行便利

所需，變更部份事業專用區(專 29)為廣場用地(廣 6)。 
(11) 配合園區住宅政策改變，後續無擴建宿舍需求，變更住宅區(住一

1)為公園用地(公 37)。 
(12) 統一變更名稱為供水用地，並於土管要點增列相關使用項目說

明，自來水用地變更為供水用地。 

變更內容主要

配合都市計畫

通盤檢討，進

行土地使用分

區 之 變 更 調

整，詳細變更

內容請詳 4.3
節。 

依據「變更臺

南科學工業園

區特定區計畫

( 科學園區部

分)第四次通盤

檢討」，辦理

本次土地使用

分 區 規 劃 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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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開發行為變更之理由及內容 

4.1 開發行為變更理由 
一、配合臺南市政府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調整土地使用計畫 

  配合臺南市政府「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園區部分)(第四

次通盤檢討)」，及呼應我國 2050 淨零轉型之四大策略、二大基

礎，協助園區廠商落實產業轉型策略中之關鍵戰略第 8 項「資源循

環零廢棄」，在既有園區面積範圍內，調整土地使用計畫，提供適

切之區位供利用，以期提升土地使用效率、營造友善環境、達成永

續生產等目的。 

二、健全園區循環經濟推動網絡 

  由於園區現有資源化的推動係為線性經濟模式，為配合國家永

續政策，落實循環經濟，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設立專區提供

科學事業或園區事業，從事物料循環回收、處理、純化及重製等循

環創新技術，透過新興、綠色、高值化的技術，以協助園區積體電

路、光電、精密機械等事業，將其製程中使用過之原物料、化學品

等資源物，再生達電子級原物料或所需品質後回製程中或產出其他

高值化產品，減少原生物料、化學品新液使用量，間接減少製作過

程衍生之污染物排放。 

  臺南園區一、二期基地開發面積總計約 1,043.15 公頃，至 112 年 10

月底土地出租率為 99.63%，剩餘 1.98 公頃尚未出租，園區進駐廠商多

為高科技產業，營運狀況易受市場景氣、出口動能等因素影響，因此部

分廠商會以長期佈局的方式，逐步調升產能，故目前園區事業尚未達滿

載狀況，尚有「已租地未營運」之廠商(如興建中、產能未滿載)。本次

變更仍維持原開發基地範圍與面積，整體用電量、用水量、污水量及放

流水量與原環說書及歷次變更之承諾值相同，僅開發期程、土地使用分

區調整，本次變更前、後內容之說明對照如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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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變更內容對照表  

變更內容 變更前 本次變更 變更說明 

開發期程 

園區開發期程展延至

120 年，惟實際時程須

視廠商進駐情形調整

之。 

園區整體開發期程展

延至民國 125 年，惟實

際時程須視廠商進駐

情形調整之。 

園區之公共設施需配合開發

進度、廠商需求，進行滾動

式之調整，且臺南園區屬於

都市計畫「變更臺南科學工

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

區部分)第四次通盤檢討」

之範圍，故開發期程配合特

定區計畫通盤檢討修正。 

土地使用 
分區規劃 

依據「南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臺南園區二期

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

地變更計畫(第十變更)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

告」(108 年 1 月核定)
內容。 

變更內容主要配合都

市計畫通盤檢討，進

行土地使用計畫之變

更調整。 

1.於「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

區(科學園區部分)(第四次

通盤檢討)」中，因應未

來需求一併調整土地使用

計畫。 
2.因應國家 2050 淨零轉型

的產業轉型策略中第 8 項

「資源循環零廢棄」之關

鍵戰略，規劃資源循環事

業專用區供利用，以期達

成資源循環永續利用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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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原開發行為內容概述 

4.2.1  土地使用配置 

  臺南園區一、二期基地開發面積總計約 1,043.15 公頃，自核定開發

後，因應開發過程不同需求，進行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配置之調整，

依據「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分)(第三次通盤

檢討)」，於「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臺南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

地變更計畫(第十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提出土地使用分區

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計畫如表 4.2.1-1 及圖 4.2.1-1 所示，各分區內容說

明如下： 

一、土地使用分區 

1. 事業專用區 

  為園區最主要土地使用分區，引進高科技產業從事研究與

生產，面積 553.40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53.05 %。 

2. 住宅區 

  配合既有集居聚落及特定區之規劃，將既有園區基地住宅

區劃設為住宅區，以提供園區員工住宿使用，面積 8.58 公頃，

占計畫區總面積 0.82 %。 

3. 管理及服務區 

  提供園區內行政、金融、商務、展示、研討、表演、娛

樂、餐飲、購物等多功能活動使用，劃設 1 處管理及服務區，

面積 11.45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1.10 %。 

4. 社區中心區 

  劃設 2 處社區中心區，主要係作為日常用品零售、餐飲、

圖書、集會、幼兒教育、交誼、會館、康樂、醫療保健、健身

休閒及其他公共設施之使用，以滿足區內住宅區生活需求，面

積 0.55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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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臺南園區現行土地使用計畫  

土地使用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事業專用區 553.40 53.05 
住宅區 8.58 0.82 
管理及服務區 11.45 1.10 
社區中心區 0.55 0.05 
電信專用區 0.57 0.05 
加油站專用區 0.52 0.05 
宗教專用區 0.61 0.06 
小計 575.68 55.19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10.35 0.99 
停車場用地 6.25 0.60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6.05 0.58 
公園用地 174.80 16.76 
公園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5.91 0.57 
公園道用地 2.09 0.20 
綠地用地 76.33 7.32 
廣場用地 0.33 0.03 
環保設施用地 23.88 2.29 
供水用地 11.47 1.10 
供水兼環保設施用地 4.12 0.39 
變電所用地 8.59 0.82 
溝渠用地 16.63 1.59 
高速鐵路用地 7.16 0.69 
機關用地 0.83 0.08 
道路用地 112.68 10.80 
小計 467.47 44.81 

合計 1,043.15 100.00 
資料來源：「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臺南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十變更)環境影

響差異分析報告」(108 年 1 月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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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1  現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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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電信專用區 

  提供電信設施、設備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劃設 1 處電信專

用區，面積 0.57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05 %。 

6. 加油站專用區 

  為提供天然氣、油氣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劃設 1

處加油站專用區，面積 0.52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05 %。 

7. 宗教專用區 

  於園區開發之初，因徵收土地之需必須拆遷區內散佈之 10

處小廟，而為便於園區開發並兼顧祭祀管理，故於公 23 公園用

地東側劃設 1 處宗教專用區，面積 0.61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06 %。 

二、公共設施用地 

1. 學校用地 

  為提供園區內事業單位、投資廠商、研究機構等員工子女

教育教學設施，劃設 1 處學校用地，面積約 10.35 公頃，占計畫

區總面積 0.99 %。 

2. 停車場用地 

  為提供區內公共停車使用，共劃設 7 處停車場用地，面積

約 6.25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60 %。 

3.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配合文化遺址就地保存之目的或與周圍開放空間，進行整

體景觀規劃之考量，於計畫區內劃設 3 處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面積約 6.05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58 %。 

4. 公園用地 

  為提供園區員工及附近居住居民調劑身心、舒緩工作壓力

及健身娛樂使用之遊憩場所，面積約 174.80 公頃，占計畫區總

面積 16.76 %。另依各該公園用地座落位置及功能可區分為四

類，分別為休閒公園、滯洪池公園、社區公園、生態保育及遺

址保存公園，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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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休閒公園：係以滿足園區員工及附近居民多功能、多樣化休

閒需求為目的而設置之公園，區內得設置各項靜態與動態之

活動，並可興建綜合性之室內活動中心，面積計 32.22 公

頃。 

(2) 滯洪池公園：滯洪池原為收集並調節廠區地面雨水排水而設

置，配合滯洪池之開放景觀，於其週遭劃設靜態公園，可提

供園區員工及附近居民靜態親水空間，並可作為休憩、散

步、慢跑等活動使用，共劃設 8 處，面積計 79.65 公頃。 

(3) 社區公園：提供園區住宅區內員工及其眷屬使用之多功能社

區公園，面積計 4.61 公頃。 

(4) 生態保育與遺址保存公園：作為園區內有關文化遺址保存、

鳥類保育、排水防洪及自然環境保護使用，禁止其他非上述

措施之開發行為，面積計 58.32 公頃。 

5. 公園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為園區內配合安順寮排水路路線之規劃，劃設為公園用地

兼供河道使用，以增加營造多樣的親水空間之彈性，面積約

5.91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57 %。 

6. 公園道用地 

  為景觀道路，即道路兼作一定比例之公園綠地使用，面積

計 2.09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20 %。 

7. 綠地用地 

  為園區內帶狀式開發系統，包括綠帶、隔離帶等，作為緩

衝隔離或視覺景觀使用，面積計 76.33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7.32 %。 

8. 廣場用地 

  為提供戶外聚會、休憩活動使用，共劃設 1 處廣場用地，

面積計 0.33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03 %。 

9. 環保設施用地 

  為提供園區內污水處理設施、垃圾、廢棄物處理設施、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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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爐、灰渣掩埋場、環保及其他相關附屬設施等，以及垃圾環

境監測設施設備之使用，於區內劃設 3 處環保設施用地，面積

計 23.88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2.29 %。其中環 1 係作為廢棄物

處理廠使用，環 2 係作為污水處理廠使用。 

10.供水用地 

  提供園區內設置水塔、再生水、配水池及加壓站等設施使

用，共劃設 6 處供水用地，面積計 11.47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1.10 %。 

11.供水兼環保設施用地 

  提供園區內設置再生水、配水池及污水處理設施等設施使

用，面積計 4.12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39 %。 

12.變電所用地 

  為提供廠商足夠之電力，設置超高壓變電所及配電所等設

施，共劃設 3 處變電所用地，面積計 8.59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

積 0.92 %。 

13.溝渠用地 

  供灌溉、排水等設施使用，面積計 16.63 公頃，占計畫區總

面積 1.59 %。 

14.高速鐵路用地 

  高速鐵路以南北向貫穿本計畫區東側，配合其經過路線劃

設為高速鐵路用地，面積計 7.16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69 %。 

15.機關用地 

  提供政府機關相關單位辦公空間及訓練場所使用，面積計

0.83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08 %。 

16.道路用地 

  供道路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面積計 112.68 公頃，占計畫

區總面積 10.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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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開發期程 
  園區以 120 年管控，相關所需之公共建設亦隨之逐年配合設置。且

園區相關基礎公共建設，如：道路、管線、滯洪池、綠地公園、標準

廠房及相關建物均已建設完成，但部分如污水處理廠、供水設施及廢

棄物處理設施，亦需配合廠商進駐營運情形，分期建設，以維上述服

務設施收支平衡，故尚未達全區開發完成，並配合滾動式檢討開發期

程。 

4.3 本次變更之開發行為內容 

4.3.1  土地使用配置 

  本次土地使用變更主要係配合「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園區

部分)(第四次通盤檢討)」內容調整土地使用分區。主要之變更位置與

範圍如圖 4.3.1-1 所示，茲就各區之變更原因及目的說明如下： 

一、設立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圖 4.3.1-2) 

1. 南部科學園區已建構完整的先進半導體產業聚落，充分扮演了南

臺灣高科技產業火車頭，並帶動活化周邊經濟；南科管理局致

力於推動環境永續作為，如定期輔導園區事業進行廢棄物源頭

減量、資源回收再利用等。 

2. 南科管理局配合政府政策積極推動循環經濟，依循推動架構中能

資源再利用及暢通循環網絡之推動策略，本次變更新設之資源

循環事業專用區共約有 13.43 公頃，其中包含既有之再生水廠及

其保留未來擴充使用面積約 4.1 公頃(資專 3)，其餘約 9.33 公頃

(資專 1、資專 2)則配合資源循環政策，提供予既有園區事業擴

充或科學事業資源循環製程使用，將使用過的原物料、化學品

等資源物再生後回到製程中或產出高值化產品，不僅可減少運

輸距離，降低區外再利用廠負荷，亦可打造南科永續能資源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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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聚落，增加園區循環韌性，期盼讓資源達到最大化，並建立

資源循環產業鏈，逐步邁向淨零減排之目標。 

3. 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規劃運作之化學物質種類為園區運作之化學

物質，初步規劃運作之製程如下，亦或供未來其他高值化技術

製程使用： 

(1)異丙醇純化：將製程使用後之異丙醇，利用多段蒸餾及過濾

純化等技術，轉製成電子級異丙醇或其他高值化產品等，供

相關製程使用。 

(2)硫酸資源化：將製程使用後之硫酸以化學置換、結晶、減壓

蒸餾、過濾純化等技術，轉製成電子級硫酸或其他高值化產

品等，供相關製程使用。 

(3)氟化物資源化：將製程使用後產出之氟化鈣污泥，以資源化

技術如乾燥、純化、塑型等單元，轉製成人造螢石、高純度

螢石(可作為無水氫氟酸之原料)等其他高值化產品。 

(4)矽化物資源化：將製程使用後產出之化學機械研磨混合污泥

(CMP 污泥)，以資源化技術如萃取及粉體表面改質等單元，

產製成高值化產品(如矽石粉等)。 

(5)共用設施：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規劃共用設施，處理製程使

用過的混合有機溶劑、稀釋劑等，不處理固體廢棄物(木材、

有機污泥)。共用設施製程產生之廢熱轉換為蒸汽供應資源循

環事業專用區之其他製程使用。另外，承諾於共用設施運轉

後，進行 1 次排放管道(含戴奧辛、重金屬)檢測。 

4. 配合調整之用地 

(1)考量園區土地整體使用需求，變更公 34、公 34-1、道路用

地、公 19 及停 14，將其規劃為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而其周

邊原公 35 及公 35-1 間之道路則變更為公園用地，使專用區周

邊公園具完整性。 

(2)原毗鄰水 7 之部份公 3 用地及機關用地，整併變更為資源循

環事業專用區用地，其主要供廢(污)水或放流水再生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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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部分公 3 用地變更為環 1 用地，與毗鄰之資源再生中

心整合利用，部分公 3 用地配合整體綠帶系統之串聯調整為

綠地。 

 

圖 4.3.1-1  本次土地配置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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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變更後 
公園用地(公 34、公 34-1、公 19、公 35、公

35-1) 
停車場用地(停 14) 
道路用地 

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公園用地(公 34、公 35) 
綠地(綠 16) 

  
公園用地(公 3) 
供水用地(水 7) 
機關用地(機) 

環保設施用地(環 1) 
綠地(綠 2) 
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圖 4.3.1-2  變更計畫示意圖(變更項目一)  

二、其他配合之變更項目 

1. 變電所用地變更為電力事業專用區(圖 4.3.1-3) 

  為開發及有效管理電力資源、調節電力供需，推動能源轉

型，並促進電業多元供給、公平競爭及合理經營，僅調整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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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將變電所用地名稱調整為電力事業專用區，既有設施變

更後仍維持原用途。 

變更前 變更後 
變電所用地(變 1、變 2、變 5) 電力事業專用區(電專) 

 

  

圖 4.3.1-3  變更計畫示意圖(變更項目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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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調整事業專用區與道路用地(圖 4.3.1-4) 

(1) 為利於整體交通疏導管理，以有效降低通勤及運輸行駛動線

對園區穿越性車流之影響，故將園區內三抱竹路於南科九路

及南科七路段，以及安順一、二路納入事業專用區之內部通

道使用，並調整編列為專 33-1、專 34-1、專 45-1 用地。 

(2) 鄰近之專 45 用地配合租地範圍，考量周邊配水池定期檢修之

通行使用需求，以及整體路網檢討，調整恢復為計畫道路。 

3. 配合土地使用規劃恢復環保設施用地(圖 4.3.1-5) 

  為配合高科技產業廠房擴建需求，於 95 年間遂辦理第 5 次

環差變更，將原環保設施用地之北側部分土地變更為事業專用

區(專 9)，惟後續廠商已無擴建需求，本次配合園區土地使用規

劃，將該地恢復為環保設施用地。 
 

變更前 變更後 
事業專用區(專 45) 
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事業專用區(專 33-1、專 34-1、專 45-1) 

 

圖 4.3.1-4  變更計畫示意圖(變更項目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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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變更後 
事業專用區(專 9) 環保設施用地(環 2) 

  

圖 4.3.1-5  變更計畫示意圖(變更項目二-3) 

4. 調整公園用地配置(圖 4.3.1-6) 

(1) 廣停 1 用地因無增設公共停車場使用需求，故配合周邊土地

用途變更為公園用地，使其具完整性。 

(2) 專 35 部分用地、水 3、水 3-1 及水兼環用地因鄰近有疑似考

古遺址範圍(道爺南、五間厝、柑港)，本次變更為公園用

地，以避免開挖行為影響遺址範圍。 

(3) 水兼環用地部分變更為公園用地，部分為維持停車供給量變

更為廣停 2。 

5. 電信專用區調整為管理及服務區(圖 4.3.1-7) 

  電信專用區原規劃係提供電信設施、設備及其附屬設施使

用，其亦屬服務性用途，考量其實際用途及增加園區內土地利

用彈性與效益，調整為管理及服務區。 

6. 配合產業發展需求，調整事業專用區(圖 4.3.1-8) 

  本次變更配合園區廠商用地需求，將停 5 部分用地調整變

更為事業專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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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變更後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 1) 公園用地(公 16) 

  
事業專用區(專 35) 公園用地(公 44) 

  
供水用地(水 3、水 3-1) 公園用地(公 43) 

  
供水兼環保設施用地(水兼環) 公園用地(公 42)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廣停 2) 

  

圖 4.3.1-6  變更計畫示意圖(變更項目二-4) 

專 1 專 1 

專 22 
專 24 專 24 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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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前 變更後 

電信專用區(信) 管理及服務區(管) 

圖 4.3.1-7  變更計畫示意圖(變更項目二-5) 

 

變更前 變更後 
停車場用地(停 5)  事業專用區(專 21-1) 

  

圖 4.3.1-8  變更計畫示意圖(變更項目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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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 
一、土地使用分區 

1. 事業專用區 

  為園區主要土地使用分區，引進高科技產業並從事研究與

生產，面積 550.03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52.73 %。 

2. 住宅區 

  配合既有集居聚落及特定區之規劃，將既有園區基地住宅

區劃設為住宅區，以提供部分園區住宿使用，面積 8.58 公頃，

占計畫區總面積 0.82 %。 

3. 管理及服務區 

  提供園區內行政、金融、商務、展示、研討、表演及娛

樂、餐飲、購物等多功能使用，劃設 2 處管理及服務區，面積

12.02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1.15 %。 

4. 社區中心區 

  劃設 1 處社區中心區，主要係作為日常用品零售、餐飲、

圖書、集會、幼兒教育、交誼、會館、康樂、醫療保健、健身

休閒及其他公共設施之使用，以滿足區內住宅區生活需求，面

積 0.55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05 %。 

5. 加油站專用區 

  為提供天然氣、油氣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施使用，劃設 1

處加油站專用區，面積 0.52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05 %。 

6. 宗教專用區 

  於園區開發之初，因徵收土地之需必須拆遷區內散佈之 10

處小廟，而為便於園區開發並兼顧祭祀管理，故於公 23 公園用

地東側劃設 1 處宗教專用區，面積 0.61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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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 

  為提供園區內水處理設施及設備、水資源相關設施、資源

物及廢棄物資源化、永續物料運作、綠色材料科技、資源循環

再利用或再生循環及其他循環經濟之相關附屬設施等，變更後

新增劃設 3 處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其中資專 3 係作為水資源

循環使用。面積計 13.43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1.29 ％。 

8. 電力事業專用區 

  為供應廠區足夠之電力，設置超高壓變電所、配電所及提

供電力事業與其附屬設施使用等，變更後共劃設 3 處電力事業

專用區，面積計 8.59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82 ％。 

二、公共設施用地 

  本次土地使用變更後，其變更前後面積如表 4.3.2-1，變更後

園區土地使用計畫如圖 4.3.2-1，並說明如下： 

1. 學校用地 

  提供園區內事業單位、投資廠商、研究機構等員工之子女

教育教學設施，劃設 1 處學校用地，面積約 10.35 公頃，占計畫

區總面積 0.99 ％。 

2.停車場用地 

  提供區內公共停車使用，共劃設 6 處停車場用地，面積計

4.86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47 ％。  

3.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配合文化遺址就地保存之目的，或與周圍開放空間進行整

體景觀規劃之考量，劃設 3 處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積計 6.58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63 ％。 

4. 公園用地 

  提供園區員工及附近居民調劑身心、舒緩工作壓力及健身

娛樂使用之休憩場所，面積計 173.91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16.67 ％。另依各該公園用地座落位置及功能可區分為四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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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休閒公園、滯洪池公園、社區公園、生態保育與遺址保存

公園，茲分述於下： 

(1) 休閒公園：係以滿足園區員工及附近居民多功能、多樣化休

閒需求為目的而設置之公園，區內得設置各項靜態與動態之

活動，並可興建綜合性之室內活動中心，面積計 35.49 公

頃。 

(2) 滯洪池公園：滯洪池原為收集並調節廠區地面雨水排水而設

置，配合滯洪池之開放景觀，於其週遭劃設靜態公園，可提

供園區員工及附近居民靜態親水空間，並可為休憩、散步、

慢跑等活動使用，共劃設 8 處，面積計 67.15 公頃。 

(3) 社區公園：提供園區住宅區內員工及其眷屬使用之多功能社

區公園，面積計 5.41 公頃。 

(4) 生態保育與遺址保存公園：作為園區內有關文化遺址保存、

鳥類保育、排水防洪及自然環境保護使用，禁止其他非上述

措施之開發行為，面積計 65.86 公頃。 

5. 公園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為園區內配合安順寮排水路路線之規劃，劃設為公園用地

兼供河道使用，以增加營造多樣的親水空間之彈性，面積為

5.91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57 ％。 

6. 公園道用地 

  為景觀道路，即道路兼作一定比例之公園綠地使用，面積

計 2.09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20 ％。 

7. 綠地用地 

  為園區內帶狀式開放系統，包括綠帶、隔離帶等，作為緩

衝隔離或視覺景觀使用，檢討後面積計 77.22 公頃，占計畫區總

面積 7.40 ％。 

8. 廣場用地 

  為提供戶外聚會、休憩活動使用，共劃設 1 處廣場用地，

面積計 0.33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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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環保設施用地 

  為提供園區內污水處理設施、垃圾、廢棄物處理設施、焚

化爐、灰渣掩埋場、環保及其他相關附屬設施等，以及垃圾環

境監測設施設備之使用，於區內劃設 3 處環保設施用地，變更

後面積計 28.08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2.69 ％。其中環 1 係作

為垃圾處理場使用，環 2 係作為污水處理廠使用。 

10.供水用地 

  提供園區內設置水塔、再生水、配水池及加壓站等設施使

用，變更後共劃設 3 處供水用地，面積計 7.30 公頃，占計畫區

總面積 0.70％。 

11.溝渠用地 

  供灌溉、排水等設施使用，面積計 16.63 公頃，占計畫區總

面積 1.59 ％。 

12.高速鐵路用地 

  高速鐵路以南北向貫穿本計畫區東側，配合其經過路線劃

設為高速鐵路用地，面積計 7.16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 0.69 

%。 

13. 道路用地 

  供道路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檢討後面積計 108.40 公頃，

占計畫區總面積 10.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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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1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目 變更前面積 
(公頃) 

增減面積 
(公頃) 

變更後 
面積(公頃) 占計畫面積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事業專用區 553.40 -3.37 550.03 52.73 
住宅區 8.58 — 8.58 0.82 
管理及服務區 11.45 ＋0.57 12.02 1.15 
社區中心區 0.55 — 0.55 0.05 
電信專用區 0.57 -0.57 — — 
加油站專用區 0.52 — 0.52 0.05 
宗教專用區 0.61 — 0.61 0.06 
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 — ＋13.43 13.43 1.29 
電力事業專用區 — +8.59 8.59 0.82 
小計 575.68 — 594.33 56.97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10.35 — 10.35 0.99 
停車場用地 6.25 -1.39 4.86 0.47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6.05 +0.53 6.58 0.63 
公園用地 174.80 -0.89 173.91 16.67 
公園用地兼供河道使用 5.91 — 5.91 0.57 
公園道用地 2.09 — 2.09 0.20 
綠地用地 76.33 +0.89 77.22 7.40 
廣場用地 0.33 — 0.33 0.03 
環保設施用地 23.88 +4.20 28.08 2.69 
供水用地 11.47 -4.17 7.30 0.70 
供水兼環保設施用地 4.12 -4.12 — — 
變電所用地 8.59 -8.59 — — 
溝渠用地 16.63 — 16.63 1.59 
高速鐵路用地 7.16 — 7.16 0.69 
機關用地 0.83 -0.83 — — 
道路用地 112.68 -4.28 108.40 10.40 
小計 467.47 — 448.82 43.03 

合計 1,043.15 — 1,043.15 100.00 
 



第四章 開發行為變更之理由及內容 

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十二次變更)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4-23

  

圖 4.3.2-1  本次變更後園區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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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新增植栽計畫 

  本次新設公園用地(公 34、公 35、公 42、公 44)之植栽，承諾新增

喬木將以原生種為限，於樹木定植後連續執行 3 年存活率監測(每年 1

次)，存活率未達 100%之數量，於次年以 1:1.2 比例完成補植。本次變

更後新設公園之相對位置如圖 4.3.3-1 所示，植栽規劃如下： 

一、公 34、公 35 (新設公園) 

  本次新設公園公 34、公 35，參考鄰近公園栽植密度進行規劃

設計，並考量未來相關設施之配置，預計栽植喬灌木數量合計約

1,730 株，其中喬木約 1,210 株、灌木約 520 株。 

二、公 42、公 44 

1. 公 42：位於柑港遺址現地保存範圍，且現地已有既有設施，規

劃既有植栽維持現狀(喬木約 300 株)，預計未來栽植喬灌木約

560 株。 

2. 公 44：全區位於道爺南遺址(直轄市定遺址)所在地，未來植栽規

劃於表土層種植，確保公園開發與遺址保存能共存。預估栽植

喬灌木數量約為 660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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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34 公35

公44

公42

 
圖 4.3.3-1  本次變更新設公園位置示意圖  

 

4.3.4  開發期程 

  臺南園區整體開發期程規劃至民國 125 年，惟實際時程須視廠商進

駐情形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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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更內容無第三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應重新辦理

環境影響評估適用情形之具體說明 

  本次變更主要為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並呼應國際間淨零碳排趨勢，配

合 2050 淨零轉型「資源循環零廢棄」關鍵戰略，及未來「資源循環促進法」

訂定，調整土地使用計畫，無增加開發面積。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

則」第 38 條之規定，各項檢討如表 5-1 所示，本次變更應不涉及須重新辦理環

評相關事項，因此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6 條及「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

細則」第 37 條規定，提出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申請變更程序，希冀核准。 

表 5-1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檢討說明  

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第 38
條之規定應重新辦理環境影響評估項目 本次變更說明 

一、計畫產能、規模擴增或路線延伸百

分之十以上者 
本園區係依據開發面積 5 公頃以上認定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而本次變更是於既有核定通過之臺南科

學園區基地範圍內，用地面積並未增加，因此無規

模擴增超過百分之十以上之情形。 
二、土地使用之變更涉及原規劃之保護

區、綠帶緩衝區或其他因人為開發

易使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之區域者 

本次變更係依都市計畫通盤檢討，並配合資源循環

政策調整土地使用分區，變更後綠地面積增加 0.89
公頃，不會造成環境嚴重變化或破壞。 

三、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率者 本次變更未調整用水量、放流水量，廢(污)水仍需

經園區內廢(污)水處理設施處理至符合承諾之放流

水標準後排放，並無降低環保設施之處理等級或效

率。 
四、計畫變更對影響範圍內之生活、自

然、社會環境或保護對象，有加重

影響之虞者 

1. 本次變更係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於原計畫範

圍內，配合資源循環政策調整土地使用計畫，朝

綠能、永續及淨零碳排目標邁進。 
2. 本次變更預估污染物排放增量仍可由園區餘裕量

調配、容納，變更後仍維持原核定總量不變，且

持續辦理環境保護相關工作，對周邊環境品質無

加重影響之虞。 
五、對環境品質之維護，有不利影響者 本次變更後各項污染物排放量仍維持原核定總量不

變，且持續辦理環境保護相關工作，對環境品質並

無不利之影響。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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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開發行為變更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本次變更配合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辦理土地使用計畫之變更，並呼應國際間

淨零碳排趨勢，配合 2050 淨零轉型「資源循環零廢棄」關鍵戰略及未來「資

源循環促進法」訂定，於原核定之基地範圍及面積下，調整土地使用配置，提

供可建立循環合作網絡與能資源循環利用之條件，希冀透過新興、綠色、高值

化技術，協助園區積體電路、光電、精密機械等事業，使其製程中使用後之原

物料及資源物，能再回製造、生產過程中使用或利用，透過資源循環再生讓資

源達到最大化，也建立園區能資源循環產業鏈，互利共生邁向淨零減排目標。 

  臺南園區進駐廠商多為高科技產業，營運狀況易受市場景氣、出口動能等

因素影響，因此部分廠商會以長期佈局的方式，逐步調升產能，故目前園區事

業營運尚未達滿載狀況。經比較原計畫歷次環說書設施配置規劃及評估開發內

容之衝擊，本次變更與原環說書及歷次變更之影響評估說明如表 6-1，以下各

節針對用電、用水、污水放流量、廢棄物、空氣品質及交通等影響評估說明如

後。 

表 6-1  計畫變更前後環境因子差異性分析  

影響程度 
項目 本次變更前後之影響評估差異及說明 

用電量 本次變更後持續辦理園區用電查核，輔導廠商節電，整體用電量仍維持

在原核定之 329 萬 kW 中，不增加整體用電需求量。 

用水量 本次變更後持續辦理園區用水查核，輔導廠商節水，整體用水量仍維持

在原核定之平均日用水量 33.5 萬 CMD，單日最大用水量約 40.2 萬。 
污水放流量 本次變更後不增加平均污水放流水量，仍維持原核定之 21.2 萬 CMD。 

廢棄物 
本次變更後不增加一般事業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量，仍維持原核定量，

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量約為 285.52 公噸/日(含污水處理廠脫水污泥約

140 公噸/日)、有害事業廢棄物量約為 55.35 公噸/日。 

空氣品質 本次變更後不增加空氣污染物總排放量，依原核定之空氣污染物排放總

量進行管制。 

交通量 

本次變更調整園區西北側部份道路用地配置，可提升園區北側車流對園

區外興農路至北園三路道路服務水準等級(由 C 級提升為 B 級)；此外，

園區北側外之安定東路延伸道路已開通，園區至交流道車流可由此新闢

道路通行，紓解興農路之車流，維持通行之順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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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用電量 
一、變更前原核定內容 

  依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十

一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111 年 9 月核定)內容，臺南園

區推估全區最高用電量約為 329 萬 kW。 

二、本次變更後影響差異分析 

  本次土地使用變更主要配合「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園區

部分)(第四次通盤檢討)」，及增加園區內土地利用彈性與效益，整

併或調整土地使用分區名稱，此類調整未增加用電量；另為配合資

源循環政策，新增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該專區將原已運轉之再生

水廠及其擴充使用面積亦納入(資專 3)，故本次新增之事業用地用電

量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專用區(專 21-1)估

算。 

  園區現階段仍有「已租地未營運」之廠商(如興建中、產能未滿

載)，預估全營運後之滿載量約為 319.6 萬 kW，環評核定量扣除預

估滿載量後尚有餘裕量約 9.4 萬 kW。而本次變更新增之事業用地預

估用電量約為 4.32 萬 kW，考量用電安全之餘裕量尚足以調配，變

更後仍維持原環評核定之 329 萬 kW (如表 6.1-1 所示)。後續本局持

續辦理園區用電查核，輔導廠商節電，並要求廠商製程進行節電規

劃，以維持環評承諾之用電量。 

表 6.1-1  變更後用電需求量彙整表  

項目 
環評 

核定量(A) 
已租地全營運滿

載量(B) 
本次新增事業 
用地預估量(C) 註 

本次變更後 
預估總量(D) 

(D=B+C) 

本次變更後 
環評承諾總量 

用電量(kW) 329 萬 319.6 萬 4.32 萬 323.92 萬 329 萬 

註：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專用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

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評總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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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用水量 
一、變更前原核定內容 

  依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十

一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111 年 9 月核定)內容，臺南園

區終期平均日需水量為 33.5 萬 CMD，單日最大用水量為 40.2 萬

CMD。 

二、本次變更後影響差異分析 

  園區廠商已落實水循環使用，且每年由專業團隊協助查核節水

成效，並輔導廠商進行改善，本次變更之電力事業專用區係配合能

源轉型調整土地使用分區名稱，並未有實質之用水增量；另為配合

資源循環政策，新增之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共分 3 區)，該專區將

原已運轉之再生水廠及其擴充使用面積亦納入(資專 3)，再生水廠水

源來自園區處理後放流水或廠商之中水、放流水，故本次新增之事

業用地用水量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專用區

(專 21-1)估算。 

  園區現階段仍有「已租地未營運」之廠商(如興建中、產能未滿

載)，預估全營運後之滿載量約為 32.9 萬 CMD，環評核定量扣除預

估滿載量後尚有餘裕量約 0.6 萬 CMD。而本次變更新增之事業用地

預估平均日需水量約為 0.47 萬 CMD，考量用水安全之餘裕量尚足

以調配，且不增加園區整體平均日需水量，變更後仍可維持於原環

評核定之 33.5 萬 CMD，並與臺南園區(三期)相互調度支援使用(如

表 6.2-1 所示)。後續本局持續辦理園區用水查核，輔導廠商節水，

並要求廠商製程進行節水規劃，此外園區採滾動式檢討用水量，並

自行管控及調配，以維持環評承諾之平均日需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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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變更後用水需求量彙整表  

項目 
環評 

核定量(A) 
已租地全營運滿

載量(B) 
本次新增事業 
用地預估量(C) 註 

本次變更後 
預估總量(D) 

(D=B+C) 

本次變更後環

評承諾總量 

平均日 
需水量 
(CMD) 

33.5 萬 32.9 萬 0.47 萬 33.4 萬 33.5 萬 

註：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專用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

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評總量內。 

6.3 污水放流量及水質 
一、變更前原核定內容 

  依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十

一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111 年 9 月核定)內容： 

1. 污水放流量及承受水體 

  臺南園區平均污水放流量約 21.2 萬 CMD，經污水放流管排

放至原承受水體大洲排水路。 

2. 污水收集系統 

  臺南園區污水收集係將一期基地與二期基地之污水分別收

集，各自形成獨立系統，經分區收集至揚水站後，再至污水廠處

理。 

3. 污水處理流程 

  污水處理廠之處理流程大致維持與原環評書件內容相同，採

用二級生物處理及三級過濾，污泥採用機械脫水。 

4. 處理目標與納管限值 

  園區對廠商進行排放水質之管理，訂定園區污水下水道容許

標準暨收費標準，督促廠商妥善處理排放廢水，定期至各廠區所

設置之放流口採樣監控廠商排放水質，並有異常通報、追蹤廠商

改善及加強查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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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次變更承諾放流水質於二期基地污水處理三廠效能提升

工程完成後，將加嚴至 SS≦15 mg/L、BOD5≦15 mg/L、COD≦

60 mg/L 及 NH3-N≦22.5 mg/L(以七日平均值管制)，變更後放流水

對承受水體之污染排放質量不產生增加之情形，無加重影響之

虞。 

  第十一次變更基於環境友善原則，放流水質於污水處理廠放

流水量超過 20.8 萬 CMD 後，承諾自主加嚴至至 SS≦14 mg/L、

BOD5≦14 mg/L、COD≦55 mg/L、NH3-N≦20 mg/L 及總氮≦60 

mg/L (均以七日平均值管制)，變更後放流水對承受水體之污染排

放質量無加重影響之虞。 

二、本次變更後影響差異分析 

  園區現階段仍有「已租地未營運」之廠商(如興建中、產能未滿

載)，預估全營運後之滿載量約為 20.81 萬 CMD，本園區於再生水

廠全量運轉狀態下，平均污水放流量約 21.2 萬 CMD，環評核定量

扣除預估已租地全營運滿載量後尚有餘裕量約 0.39 萬 CMD。而本

次變更新增之事業用地預估污水量約為 0.37 萬 CMD，污水處理廠

仍有足夠容量可處理，且本次變更不增加整體用水量，變更後仍維

持於原環評核定之平均污水放流量約 21.2 萬 CMD，如表 6.3-1 所

示，放流水質亦維持原承諾之水質。 

表 6.3-1  變更後污水放流量彙整表  

項目 
環評 

核定量(A) 
已租地全營運 
滿載量(B) 

本次新增事業 
用地預估量(C) 註 

本次變更後 
預估總量(D) 

(D=B+C) 

本次變更後環

評承諾總量 

污水 
放流量 
(CMD) 

21.20 萬 20.81 萬 0.37 萬 21.18 萬 21.20 萬 

註：1. 環評核定量 21.2 萬 CMD 係為再生水廠全量運轉後之平均污水放流量。 
2.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專用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

申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評總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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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廢棄物 
一、變更前原核定內容 

  依據歷次環評書件之推估內容，園區營運階段廢棄物主要來自

住宅社區、學校之一般生活垃圾及工廠營運所產出之一般事業廢棄

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依據「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

基地變更計畫(第十一次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111 年 9 月

核定)內容： 

1. 營運階段廢棄物產量推估 

(1) 一般廢棄物 

  依據「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特定區計畫(科學園區部

分)(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之內容，住宅區用地面積為 8.58 公

頃，可容納之居住人口(包括一、二期)約 8,291 人。參考「108

年臺南市統計年報」，臺南市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為 1.367 公

斤，推估每日垃圾產生量約為 11.3 公噸。 

  南科僅有國立南科國際實驗高級中學一所學校，學校合計

全校學生 2,433 人，教職員工 221 人。學校廢棄物之產生以教

職人員與學生之一般廢棄物為主，參考「108 年臺南市統計年

報」，臺南市每人每日垃圾產生量為 1.367 公斤，以全校人數

推估每日垃圾產生量約為 3.63 公噸。總計一般廢棄物量約

14.93 公噸/日。 

(2) 事業廢棄物 

  臺南園區之污水處理廠產生脫水污泥約 140 公噸/日，一般

事業廢棄物量約 285.52 公噸/日(含污水處理廠脫水污泥約 140

公噸/日)，而有害事業廢棄物量約 55.35 公噸/日。 

2. 處理方式規劃 

  園區資源再生中心核定之處理量為 240 公噸/日(3 座 80 公噸/

日之焚化爐)，目前已設置 1 座 80 公頓/日焚化爐，而第 2 座焚化

爐興建動工之期程則需視園區廢棄物狀況，以及地方民意動向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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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檢討調整，營運期間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

物，可在規劃之處理方案容量內予以妥善處置；污水處理廠所產

生之脫水污泥，仍維持原處理方式辦理。 

二、本次變更後影響差異分析 

1. 廢棄物產量推估 

(1) 一般廢棄物 

  本次變更不涉及住宅區用地面積變更，依據「變更臺南科

學工業園區(科學園區部分)(第四次通盤檢討)」之內容，住宅區

用地面積仍維持為 8.58 公頃，但實際興建考量居住空間及建築

綠化條件，現況實際可容納之居住人口(包括一、二期)為 4,200

人。參考「111 年臺南市統計年報」，臺南市每人每日垃圾產

生量為 1.541 公斤，推估每日垃圾產生量約為 6.47 公噸。 

  本次變更不涉及學校用地變更，目前有國立南科國際實驗

高級中學(含高中部、國中部、小學部、雙語部)一所學校，依

據學校 112 年統計資料，目前學校合計全校學生 2,531 人，教

職員工 229 人。學校廢棄物之產生以教職人員與學生之一般廢

棄物為主，參考「111 年臺南市統計年報」，臺南市每人每日

垃圾產生量為 1.541 公斤，以全校人數推估每日垃圾產生量約

為 4.25 公噸。 

(2) 事業廢棄物 

  本次變更配合 2050 淨零轉型「資源循環零廢棄」關鍵戰

略，透過資源循環推動達到資源使用效益極大，將原送至區外

進行再利用之資源物，於園區內由科學事業以綠色、新興技術

提升可再利用物質之品質及價值，並未處理園區內無可再利用

價值之廢棄物及科學園區以外之廢棄物。園區現階段仍尚有

「已租地未營運」之廠商(如興建中、產能未滿載)，預估全營

運後之滿載量約為 264.7 噸/日，有害事業廢棄物 49.9 噸/日，

環評核定量扣除預估已租地全營運滿載量後，一般事業廢棄物

尚有約 20.8 噸/日、有害事業廢棄物尚有約 5.45 噸/日之餘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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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本次變更新增之事業用地預估一般事業廢棄物量約為

13.02 噸/日，有害事業廢棄物約為 5 噸/日，餘裕量尚足以調

配，變更後仍可維持於原環評之核定量，不增加整體廢棄物處

理總量，如表 6.4-1 所示。 

2. 處理規劃 

  營運期間所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及

污水處理廠所產生脫水污泥，其處理仍維持原規劃之廢棄物處理

方案處置，本次不變更。 
 

表 6.4-1  變更後廢棄物量彙整表  

項目 
(單位：公噸/日) 

環評 
核定量

(A) 

已租地全營運

滿載量(B) 
本次新增事業用地

預估量(C)註 

本次變更後 
預估總量(D) 

(D=B+C) 

本次變更後 
環評承諾總量 

一般事業廢棄物 285.52 264.7 13.02 277.72 285.52 

有害事業廢棄物 55.35 49.9 5 54.9 55.35 

註：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專用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

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評總量內。 
 



第六章 開發行為變更後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十二次變更) 
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6-9

6.5 空氣品質 
一、空氣品質現況 

  根據環境部各縣市空氣污染防制區公告資料，本計畫場址所在

之臺南市，懸浮微粒(PM10)、細懸浮微粒(PM2.5)及臭氧八小時屬於

空氣污染三級防制區，其餘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及一氧化碳均為二

級防制區。 

  本計畫於園區外聚落、學校於定期進行環境監測工作，其監測

項目包含粒狀性污染物、氣狀性污染物及酸鹼氣體等，109~111 年

之各項監測結果均符合法規標準，監測結果請詳表 6.5-1 所示。 

二、變更前原核定內容 

  於臺南科學園區二期基地開發暨原一期基地變更計畫(第十一次

變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111 年 9 月核定)，因應三期基地開發

並參採環評委員建議，已重新檢討調降既有園區之空氣污染物排放

總量，總懸浮微粒為 407 公噸/年、二氧化硫 516 公噸/年、二氧化氮

2,507 公噸/年、揮發性有機物 2,738 公噸/年、一氧化碳 196 公噸/

年、硫酸 84.5 公噸/年、硝酸 181 公噸/年、鹽酸 242 公噸/年、氫氟

酸 109 公噸/年、磷酸 109 公噸/年、氯氣 208 公噸/年、氨氣 454 公

噸/年。 

三、本次變更後影響差異分析 

  園區現階段尚有「已租地未營運」之廠商(如興建中、產能未滿

載)，預估全營運後之滿載量，各項空氣污染物仍有餘裕量可供本次

變更新增之事業用地調配，變更後不增加整體空氣污染物排放總量

(詳如表 6.5-2 所示)。 

四、本次變更後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酸鹼氣衍生粒狀物(PM2.5)抵換 

  本次新增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其酸鹼氣(硫酸、

鹽酸、氫氟酸)反應產生之衍生粒狀物(PM2.5)，由進駐廠商依據實際

排放量進行 1：1.2 比例抵換，抵換方案依環境部公告之方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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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1  109~111 年臺南園區空氣品質監測結果  

測站名稱 
監測項目 

社內 
清水宮 

南三舍 
活動中心 

管理局 
(標準廠房) 安定國小 大成國小 福安宮 豐華社區 

活動中心 陽明國小 
空氣 
品質 
標準 

總懸浮微粒 
TSP (µg/m3) 

24 小時值 39~122 34~143 35~133 41~118 33~115 29~129 37~115 31~126 － 

懸浮微粒 PM10 

(µg/m3) 
日平均值 22~71 20~89 17~90 26~77 15~78 19~89 19~76 19~66 100 

細懸浮微粒

PM2.5 (µg/m3) 
日平均值 7~30 8~29 -- 9~27 8~30 10~32 9~30 7~30 35 

風速 WS (m/s) 日平均值 0.1~0.7 0.2~0.9 0.1~0.6 0.2~3.1 0.1~0.9 0.1~3.0 0.1~2.6 0.1~1.6 － 

風向 WD 最頻風向 NNW NNW、

SSW W N N N NE、NNW N － 

溫度 TEM (℃) 日平均值 13.6~30.9 12.3~30.8 11.1~31.1 7.7~30.6 13.3~30.2 12.1~31.0 9.9~31.4 9.9~30.3 － 
相對濕度 HUM 

(%) 
日平均值 61.3~88.6 60.7~80.6 64.8~90.6 59.6~85.2 66.5~87.7 60.6~81.9 61.6~84.0 63.4~83.7 － 

二氧化硫 SO2 

(ppm) 
最高小時平均值 0.002~0.005 0.001~0.008 0.001~0.006 0.001~0.005 0.001~0.009 0.001~0.005 0.001~0.006 0.001~0.005 0.075 

日平均值 0.001~0.004 0.001~0.005 0.001~0.005 0.001~0.003 0.001~0.004 0.001~0.003 0.001~0.003 0.001~0.004 － 
氮氧化物 NOx 

(ppm) 
最高小時平均值 0.010~0.034 0.010~0.046 0.015~0.043 0.011~0.087 0.013~0.037 0.014~0.070 0.013~0.045 0.015~0.039 － 

日平均值 0.007~0.020 0.006~0.020 0.008~0.022 0.008~0.037 0.010~0.020 0.007~0.018 0.009~0.026 0.008~0.022 － 
一氧化氮 NO 

(ppm) 
最高小時平均值 0.001~0.011 0.001~0.013 0.005~0.016 0.003~0.023 0.001~0.011 0.001~0.066 0.001~0.022 0.002~0.012 － 

日平均值 0.001~0.007 0.001~0.006 0.001~0.008 0.001~0.008 0.001~0.005 0.001~0.010 0.001~0.012 0.001~0.004 － 
二氧化氮 NO2 

(ppm) 
最高小時平均值 0.008~0.024 0.008~0.0046 0.009~0.037 0.010~0.066 0.010~0.031 0.011~0.031 0.012~0.031 0.007~0.032 0.1 

日平均值 0.005~0.015 0.005~0.020 0.005~0.018 0.006~0.031 0.006~0.018 0.002~0.014 0.009~0.018 0.004~0.019 － 

一氧化碳 CO 
(ppm) 

最高小時平均值 0.5~0.9 0.3~1.4 0.2~1.1 0.1~1.6 0.5~0.9 0.3~3.1 0.3~1.0 0.2~1.2 35 
最高八小時 

平均值 0.4~0.8 0.1~1.1 0.1~0.9 0.1~1.1 0.3~0.7 0.2~0.8 0.2~0.7 0.1~0.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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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1  109~111 年臺南園區空氣品質監測結果(續 1) 

測站名稱 
監測項目 

社內 
清水宮 

南三舍 
活動中心 

管理局 
(標準廠房) 安定國小 大成國小 福安宮 豐華社區 

活動中心 陽明國小 
空氣 
品質 
標準 

臭氧 O3 

(ppm) 

最高小時平均值 0.018~0.064 0.026~0.074 0.024~0.072 0.025~0.080 0.025~0.071 0.019~0.070 0.018~0.069 0.029~0.074 0.12 
最高八小時平

均值 0.013~0.059 0.018~0.059 0.014~0.059 0.012~0.059 0.017~0.058 0.012~0.059 0.011~0.058 0.026~0.059 0.06 

甲烷 CH4 
(ppm) 

最高小時平均值 1.94~2.88 1.95~2.69 1.99~2.87 2.13~2.78 1.96~2.79 1.99~2.86 2.11~3.61 2.03~2.79 － 
日平均值 1.86~2.45 1.82~2.30 1.89~2.28 1.94~2.27 1.81~2.30 1.83~2.32 0.22~2.72 1.88~2.28 － 

非甲烷碳氫化

合物 
NMHC (ppm) 

最高小時平均值 0.17~0.51 0.08~1.53 0.17~0.46 0.08~0.31 0.11~0.65 0.06~0.51 0.15~0.45 0.09~0.54 － 

日平均值 0.10~0.33 0.06~0.43 0.09~0.30 0.03~0.38 0.07~0.31 0.03~0.44 0.06~0.29 0.05~0.36 － 

總碳氫化合物 
THC (ppm) 

最高小時平均值 2.23~3.12 2.11~3.51 2.09~3.00 2.19~2.93 2.04~3.44 2.19~2.90 2.20~3.74 2.26~3.23 － 
日平均值 1.99~2.67 1.94~2.55 1.99~2.46 1.97~2.37 1.91~2.59 2.07~2.40 2.06~2.81 1.95~2.51 － 

硫酸 (μg/Nm3) 8 小時值 N.D.~<23.50 N.D.~<23.47 N.D.~<23.50 N.D.~<23.74 -- N.D.~<23.44 N.D.~<23.72 N.D.~<23.69 50 
硝酸 (μg/Nm3) 8 小時值 N.D.~<23.88 N.D.~<23.88 N.D.~<23.38 N.D.~<23.41 -- N.D.~<23.83 N.D.~<23.60 N.D.~35.07 104 

氯化氫 (ppm) 8 小時值 N.D. ~ 
<0.0145 

N.D. ~ 
0.0179 

N.D. ~ 
<0.0145 

N.D. ~ 
<0.0147 -- N.D. ~ 

<0.0145 
N.D. ~ 

<0.0147 
N.D. ~ 

<0.0144 0.1 

氫氟酸

(μg/Nm3) 
8 小時值 N.D. N.D.~<24.21 N.D. N.D. -- N.D. N.D. N.D. 52 

氯氣 (ppm) 1 小時值 N.D. N.D. N.D. N.D. -- N.D. N.D. N.D.~<0.1 0.02 

氨氣 (ppm) 1 小時值 1.810-2 
~9.810-2 

1.310-2 

~8.410-2 
1.210-1 

~5.810-3 
9.810-2 

~7.210-3 -- 1.010-2 

~1.110-2 
1.510-2 

~9.110-2 
6.810-2 

~7.610-3 1.0 

註：1. 空氣品質標準依 109 年 9 月 18 日環境部(109)環署空字第 1091159220 號公告之「空氣品質標準」。 
  2. 酸鹼氣體周界標準係參考環境部於 110 年 6 月 29 日環署空字第 1101079351 號令修正發布之「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3. 「—」表該項無空氣品質標準或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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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2  各項空氣污染物變更後排放量彙整表  

空氣污染物項目 
(單位：公噸/年) 

環評 
核定量(A) 

已租地全營運

滿載量(B) 
本次新增事業用地

預估量(C)註 

本次變更後 
預估總量(D) 

(D=B+C) 

本次變更

後環評承

諾總量 
1 總懸浮微粒 407 243.3  6.52 249.82 407 

2 二氧化硫 516 500.0  11.3 511.3 516 

3 二氧化氮 2,507 2,423.3  79.1 2,502.4  2,507 

4 一氧化碳 196 163.8  10 173.8 196 

5 揮發性有機物 2,738 2,659.2  77 2,736.2  2,738 

6 硫酸 84.5 80.8  1.5 82.3  84.5 

7 硝酸 181 172.8  0 172.8  181 

8 鹽酸 242 224.7  4.69 229.39 242 

9 氫氟酸 109 99.1  2.4 101.5 109 

10 磷酸 109 103.5  0 103.5  109 

11 氯氣 208 199.6  0 199.6  208 

12 氨氣 454 431.5  0 431.5  454 

註：本次變更事業用地以資源循環事業專用區(資專 1、資專 2)及事業專用區(專 21-1)估算，未來依廠商實際申

請量為準，並將管控於環評總量內。 

6.6 交通 

6.6.1  交通動線 
一、區內道路 

  臺南園區內道路主要由南科北路、南科南路貫穿園區，路幅寬

度為 50 公尺，南科北路往北銜接至興農路，南科南路往南銜接至

新港社大道；另由環東路與環西路形成園區內環狀道路，東西向道

路則有南科九路、西拉雅大道銜接至園區外東側區域，南科七路、

南科三路則可銜接至園區外西側區域，園區內道路如圖 6.6.1-1 所

示。 

二、聯外道路 

  臺南園區主要聯外道路包含國道 1 號、國道 8 號、新港社大

道、南 134 線、南 135 線、178 線、樹谷大道等主要道路，周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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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建設中之道路則有臺南都會區北外環道路之樹谷聯絡道，其利用

既有之南 135 線部分範圍拓寬為南科樹谷連絡道路，並於國道 1 號

東側約 650 公尺處與北外環道路銜接，路線長度計約 3,470 公尺，

除可改善台 1 線與國道 8 號鄰近道路交通壅塞之情形外，亦可串聯

南科至臺南都會核心區，園區外聯絡道路如圖 6.6.1-1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6.6.1-1  臺南園區區內道路及聯外道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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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公共停車位規劃 
  園區停車供給除公共停車場外，另有廣場兼停車場及園區廠商自設

停車場。此外，園區附近有完善之公眾運輸系統如台鐵、公路客運及免

費巡迴接駁巴士，園區內並依需求設置多處自行車租賃站，均可供園區

從業人員上下班通勤、訪客使用，可大幅降低人員開車通勤的數量。園

區停車規劃說明如下： 

一、園區公共停車場 

  園區公共停車場變更前共有 7 處公共停車場，面積約 6.25 公

頃，3 處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積約 6.05 公頃，總計提供汽車停車

位約 2,024 格及機車停車位約 1,224 格，另經統計其現況使用率，

113 年 1 月份汽車停車率約 56.8%、機車停車率約 51.3%，停車格

位數尚屬足夠；本次變更調整後仍有 6 處公共停車場，面積約 4.86

公頃，3 處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面積約 6.58 公頃，總計提供汽車停

車位約 2,130 格及機車停車位約 1,311 格。本次變更後停車場用地

及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雖略為減少，但實際設置停車格位仍可維持變

更前之需求，不影響公共停車空間。 

二、園區廠商自設停車場 

1.經統計已設置機車停車位數量約 36,762 個停車格，及汽車停車

位數量約 35,906 個停車格，合計約 72,668 個停車格。而園區內

相關產業之生產線採輪班制，故其停車需求可內部化滿足無虞。

以園區大廠之實際停車位為例，其現況員工人數約為 16,400

人，日班人員比例約 85%、夜班人員比例約 15%，已設置機車

停車位數量約 9,051 個停車格，汽車位數量約 7,987 個停車格，

設置數量已可滿足停車需求。 

2.園區廠商均需依據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土

地使用分區暨都市設計管制要點(臺南園區)第十四條之規範：

「事業專用區：申請為儲藏及運輸設施使用之建築基地，至少須

備有營業車輛所需全數之停車位；而其他使用之建築基地，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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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面積每超過 250 m2 或其零數應增設一停車位」，於廠內設置

停車格，供員工、訪客、運輸車輛使用。 

三、園區內廠商新建廠期間之臨時停車 

  目前園區道路臨時停車，係屬廠商建廠期間施工需求。廠商均

須向本局申請交通維持計畫作為臨時停車之用，在不影響車流及行

車安全情況原則下，開放部分道路供建廠廠商臨時停車，本局亦會

派人巡查，若有違規未依交維計畫停放車輛，將請保警中隊派員現

場取締，俟廠商於建廠完工後，立即恢復道路通行。 

6.6.3  交通影響評估 
一、園區周邊道路現況交通量及道路服務水準 

  依據民國 112 年 7 月 2 日(假日)及民國 112 年 7 月 3 日(非假日)

之道路交通量計算(如表 6.6.3-1 及表 6.6.3-2 所示)，園區周邊晨峰

及昏峰假日道路服務水準為 A~B 級；非假日晨峰及昏峰道路服務

水準於台 1 省道永康區與新市區交界路段為 C 級，此路段屬往來

永康及新市區主要聯絡道，故尖峰時段車流量較大，而園區周邊其

他道路則均為 A~B 級，顯示車輛通行情況尚屬良好。 

二、園區內西北側道路現況服務水準 

  現行園區內西北側主要道路晨峰之道路服務水準(如表 6.6.3-3

及圖 6.6.3-1 所示)，烏橋一路、南科九路、南科七路、南科六路之

道路服務水準有呈現 D~F 級，顯示晨峰時段易出現壅塞狀況。另

北園五路為園區內車輛通往安定區聯外道路之一，現況調查於興農

路至北園三路間道路服務水準均呈現 C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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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3-1  園區周邊道路現況(假日)服務水準評估彙整表  

道路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晨峰流量 
V(PCU) V/C 

服務

水準 
昏峰流量 
V(PCU) V/C 

服務

水準 

台 19 甲 
省道 

29.7 K 處 

富安路/台 19 29.7 K 
~台 19 29.5 K 北向 3,600 560 0.16 A 513 0.14 A 

富安路/台 19 29.5K 
~台 19 29.7K 南向 3,600 613 0.17 A 645 0.18 A 

台 19~富安路 西向 1,200 50.5 0.04 A 59 0.05 A 

台 1 省道 

中正北路/新港社大

道~中正路 往東北 4,800 782.5 0.16 A 1,029 0.21 A 

中正路/新港社大道 
~中正北路 往西南 3,600 990.5 0.28 B 1,365 0.38 B 

台 1 線~新港社大道 往西北 3,600 760 0.21 A 920 0.26 B 
178 線 

12.5 K 處 
往善化 往東北 3,600 530.5 0.15 A 507 0.14 A 
往安定 往西南 3,600 491.5 0.14 A 598 0.17 A 

178 線 
19.5 K 處 

往善化 往西北 2,400 737.5 0.31 B 759 0.32 B 
往山上 往東南 2,400 679.5 0.28 B 679.5 0.28 B 

南 134 往新市 往東南 2,400 266.5 0.11 A 201.5 0.08 A 
往豐華 往西北 2,400 268.5 0.11 A 218 0.09 A 

表 6.6.3-2  園區周邊道路現況(非假日)服務水準評估彙整表  

道路 路段 方向 道路容

量(C) 
晨峰流量 
V(PCU) V/C 

服務

水準 
昏峰流量 
V(PCU) V/C 

服務

水準 

台 19 甲 
省道 

29.7 K 處 

富安路/台 19 29.7 K 
~台 19 29.5 K 北向 3,600 736.5 0.20 A 858.5 0.24 A 

富安路/台 19 29.5K 
~台 19 29.7K 南向 3,600 630 0.18 A 919 0.26 B 

台 19~富安路 西向 1,200 93.5 0.08 A 116.5 0.10 A 

台 1 省道 

中正北路/新港社大

道~中正路 往東北 4,800 1,232.5 0.26 B 1,338.5 0.28 B 

中正路/新港社大道 
~中正北路 往西南 3,600 1,808 0.50 C 2,482.5 0.69 C 

台 1 線~新港社大道 往西北 3,600 2339 0.65 C 1,577 0.44 B 
178 線 

12.5 K 處 
往善化 往東北 3,600 1,114.5 0.31 B 695 0.19 A 
往安定 往西南 3,600 814 0.23 A 976.5 0.27 B 

178 線 
19.5 K 處 

往善化 往西北 2,400 842.5 0.35 B 1,036.5 0.43 B 
往山上 往東南 2,400 717 0.30 B 843 0.35 B 

南 134 
往新市 往東南 2,400 505 0.21 A 701.5 0.29 B 
往豐華 往西北 2,400 560 0.23 A 526.5 0.2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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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路用地配置調整變更後 

  本次變更考量園區內西北側道路整體之通行順暢及交通疏導管

理，調整部份道路用地配置情形，依據調整後通行道路進行整體評

估(如表 6.6.3-3 及圖 6.6.3-2 所示)，變更後園區內烏橋一路、南科

九路、南科七路、南科六路之道路服務水準雖仍維持 D~F 級服務

水準，車流密度高；但園區北側於北園五路之興農路至北園三路

段，其道路服務水準已由 C 級提升為 B 級，維持穩定車流。此

外，臺南市政府於園區北側外闢建之安定東路延伸線道路已於 113

年 1 月 29 日通車，由國道 1 號安定交流道進入園區之車輛，即可

由開通後之安定東路銜接北園五路進入園區，將可再紓解興農路之

車流，維持興農路通行之順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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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3-3  變更前後園區內及周邊道路路段(晨峰)服務水準  

道路 路段 方
向 

變更前(現況) 變更後 
平均旅行
速率

(km/hr) 
速限 

(km/hr) 
平均速率 

/速限 
服務
水準

平均旅行
速率

(km/hr) 
速限 

(km/hr) 
平均速率 

/速限 
服務
水準

烏橋
一路 

北園一路-烏橋中路 西 24.85 50 0.50 D 24.73 50 0.49 D 
東 19.87 50 0.40 E 19.87 50 0.40 E 

烏橋中路-南科北路 西 24.05 50 0.48 D 24.05 50 0.48 D 
東 52.19 50 1.04 A 52.19 50 1.04 A 

烏橋
中路 興農路-烏橋一路 北 52.69 50 1.05 A 52.69 50 1.05 A 

南 16.77 50 0.34 E 16.77 50 0.34 E 
北園
三路 北園五路-北園一路 西 51.41 50 1.03 A 51.52 50 1.03 A 

東 47.42 50 0.95 A 60.00 50 1.81 A 

北園
一路 

烏橋二路-烏橋一路 北 52.39 50 1.05 A 52.23 50 1.04 A 
南 26.46 50 0.53 C 26.54 50 0.53 C 

烏橋一路-北園二路 北 47.59 50 0.95 A 30.45 50 0.61 B 
南 51.86 50 1.04 A 52.06 50 1.04 A 

環東
路 南科北路-南科九路 西 19.30 50 0.39 E 19.28 50 0.39 E 

東 52.31 50 1.05 A 52.26 50 1.05 A 

南科
北路 

烏橋一路-環西路 北 51.79 50 1.04 A 51.72 50 1.03 A 
南 24.79 50 0.50 D 24.82 50 0.50 D 

環西路-南科九路 北 13.31 50 0.27 E 13.02 50 0.26 E 
南 15.55 50 0.31 E 15.77 50 0.32 E 

南科九路-南科七路 北 23.05 50 0.46 D 23.06 50 0.46 D 
南 29.73 50 0.59 C 27.75 50 0.56 C 

南科七路-南科六路 北 7.66 50 0.15 F 5.74 50 0.11 F 
南 52.06 50 1.04 A 51.87 50 1.04 A 

環西
路 

南科北路-北園一路 北 － － － － 18.43 50 0.37 E 
南 － － － － 51.93 50 1.04 A 

南科北路-北園二路 北 52.70 50 1.05 A － － － － 
南 43.01 50 0.86 A － － － － 

北園二路-南科九路 北 25.33 50 0.51 C 26.45 50 0.53 C 
南 29.27 50 0.59 C 29.83 50 0.60 C 

南科九路-南科七路 北 37.15 50 0.74 B 36.27 50 0.73 B 
南 14.71 50 0.29 E 13.54 50 0.27 E 

南科七路-南科六路 北 2.78 50 0.06 F 3.08 50 0.06 F 
南 51.96 50 1.04 A 52.07 50 1.04 A 

北園

五路 興農路-北園三路 
北 29.13 50 0.58 C 30.83 50 0.62 B 
南 － － － － 51.36 50 1.03 A 

興農

路 直加弄大道-烏橋中路
東 40.98 50 0.82 A 40.76 50 0.82 A 
西 43.93 50 0.88 A 43.37 50 0.8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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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3-3  變更前後園區內及周邊道路路段(晨峰)服務水準(續 1) 

道路 路段 方
向 

變更前(現況) 變更後 
平均旅行
速率

(km/hr) 
速限 

(km/hr) 
平均速率 

/速限 
服務
水準

平均旅行
速率

(km/hr) 
速限 

(km/hr) 
平均速率 

/速限 
服務
水準

南科
九路 

三抱竹路-環西路 
西 23.21 50 0.46 D 23.20 50 0.46 D 
東 18.75 50 0.38 E 34.36 50 0.69 B 

環西路-南科北路 
西 8.98 50 0.18 F 9.00 50 0.18 F 
東 15.11 50 0.30 E 15.11 50 0.30 E 

南科北路-環東路 
西 9.46 50 0.19 F 9.46 50 0.19 F 
東 51.53 50 1.03 A 51.49 50 1.03 A 

三抱
竹路 

北園二路-南科九路 
北 15.65 50 0.31 E 17.87 50 0.36 E 
南 22.93 50 0.46 D 22.93 50 0.46 D 

南科九路-安順一路 
北 22.81 50 0.46 D 27.24 50 0.54 C 
南 52.22 50 1.04 A 52.23 50 1.04 A 

安順一路-南科七路 
北 49.43 50 0.99 A 51.52 50 1.03 A 
南 35.48 50 0.71 B 35.48 50 0.71 B 

安順
一路 三抱竹路-木柵港西路 北 50.69 50 1.01 A 51.33 50 1.03 A 

安順

二路 木柵港西路-南科七路 北 52.70 50 1.05 A 52.70 50 1.05 A 

木柵

港西

路 
直加弄大道-安順二路 

西 46.84 50 0.94 A 47.68 50 0.95 A 

東 16.14 50 0.32 E 11.80 50 0.24 E 

南科
七路 

直加弄大道-安順二路 
西 51.10 50 1.02 A 51.04 50 1.02 A 
東 21.26 50 0.43 D 17.88 50 0.36 E 

安順二路-三抱竹路 
西 52.23 50 1.04 A 52.18 50 1.04 A 
東 31.65 50 0.63 C 27.29 50 0.55 C 

三抱竹路-環西路 
西 50.88 50 1.02 A 50.83 50 1.02 A 
東 7.02 50 0.14 F 6.78 50 0.14 F 

環西路-南科北路 
西 3.16 50 0.06 F 3.05 50 0.06 F 
東 12.99 50 0.26 E 12.52 50 0.25 E 

南科北路-環東路 
西 12.21 50 0.24 E 12.21 50 0.24 E 
東 51.67 50 1.03 A 51.64 50 1.03 A 

北園

二路 

北園五路-北園一路 
西 26.60 50 0.53 C 26.60 50 0.53 C 
東 49.97 50 1.00 A 50.29 50 1.01 A 

北園一路-環西路 
西 48.87 50 0.98 A 49.85 50 1.00 A 
東 26.76 50 0.54 C 27.76 50 0.5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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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例

服務水準A~C級

服務水準D級

服務水準E~F級
 

圖 6.6.3-1  現行園區西北側(晨峰)路段服務水準示意圖  

圖 例

服務水準A~C級

服務水準D級

服務水準E~F級
 

圖 6.6.3-2  變更後園區西北側(晨峰)路段服務水準示意圖  

變更後晨峰 

變更前晨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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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環境保護對策與綜合環境管理計畫之 

檢討與修正 

  本次變更係依據臺南市政府「變更臺南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園區部分)(第四

次通盤檢討)」，並配合 2050 淨零轉型「資源循環零廢棄」關鍵戰略，及未來

「資源循環促進法」推動，調整土地使用計畫，於原核定之基地範圍及面積下

調整土地配置，提供適切之區位，增加園區內土地利用彈性與效益，提供科學

事業或園區事業，透過新興、綠色、高值化技術，協助園區積體電路、光電、

精密機械等事業，於園區內進行資源循環再生，讓資源使用效益達到最大化，

也建立園區能資源循環產業鏈，落實循環永續利用目的，邁向淨零減排之目

標。 

  經由本次變更後對各環境因子之影響檢討，變更前後之影響應屬輕微，故

持續依據原環評書件及歷次差異分析報告所承諾之環境保護對策、環境管理計

畫確實執行。環境監測計畫部分，放流水質係針對污水處理廠放流口進行 2 處

監測，考量污水處理廠新建及功能提升後，規劃排放口為 1 處(1 處備援)，故本

次調整放流水監測配合實際排水情形進行採樣檢測(若無排水則不採樣)，其餘

監測頻率、監測項目均維持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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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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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目前尚無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附錄一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學經歷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 綜合評估者 □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 歐文毓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碩士(畢業證書)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1. 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訓練班第 101 期結業

2. 甲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 (88)環署訓證字第 HA190186 號

3. 甲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88)環署訓證字 FA170471 號

4. 能源管理系統(EnMS)主任稽核員

5. 產品碳足跡輔導人員訓練合格 工研(100)能訓字第 0N300025 號

6. 商品與服務碳足跡管理及查驗研習班結業

7. ISO 50001 內部稽核員

8. ISO 14064:2006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與查證-主任查證員

9. ISO 14064:2006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與查證-內部調查人員

(附：結業證書或證書)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1.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01.04~)

(附：工作經歷證明)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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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歷證明 

姓   名： 歐文毓 
學   歷：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碩士 
經   歷：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01.04~) 
立證明書人：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陳俊村 
地   址：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五路一號 
執照字號： 工程技顧登字第 000101 號 

  
參與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案件： 

1. 南竿鄉火化場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社會經濟 

 起始年度： 2009.04~2010.08 
2. 錦繡休閒飯店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土壤、廢棄物 

 起始年度： 2009.06~2010.10 
3.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第二校區探索體驗學校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廢棄物 

 起始年度： 2011.01~2012.09 
4. 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元長鄉事業廢棄物處理廠設備汰舊更新

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廢棄物、社會經濟 

 起始年度： 2010.06~2014.09 
5. 國立中山大學仁武校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綜合評估者、廢棄物 

 起始年度： 2014.01~2018.06 
6. 財團法人大仙寺綜合大樓等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綜合評估者 

 起始年度： 2015.05~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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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麥寮海水淡化廠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綜合評估者、社會經濟 

 起始年度： 2017.09~2018.10 
9. 麥寮風力發電機組及西北土堤新建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綜合評估者 

 起始年度： 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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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 綜合評估者 □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 莊淑雲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所碩士(畢業證書)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1. 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訓練班第 9801 期結業 

2. 第二期環境影響評估實務研習會－噪音調查及評估 資環訓字第九四環評 146 號 

3. 甲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88)環署訓證字第 FA070519 號 

4. 乙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 (86)環署訓證字第 GB241013 號 

5. 環境教育人員(公害防治) (103)環署訓證第 EP112085 號 

6. 溫室氣體行業特性排放管理實務訓練 (106)環訓字第 F1190159 號 

7.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及格 工程企專字第 109010117 號 

8. 企業水足跡與水資源管理訓練(100)科技字第 SE004893 號 

9. 能源管理系統建置及推動實務訓練 (100)綠基會訓字第 251 號 

10. ISO14064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與查證內部查證員、主任查證員(BSI) 

11. 經濟部工業局 產業低碳技術人才培訓－溫室氣體抵換專案實務課程 

12. 古蹟管理維護人員教育訓練(基礎訓練) 文授資局蹟字第 1113008033-08-26 號 

13. 非都市土地開發規劃師培訓講習 (112)長推非土師字第 S1120903003 號 

(附：結業證書或證書)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1. 開群實業有限公司(2000.07~2005.08) 

2.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06.01~) 

(附：工作經歷證明)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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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歷證明 

姓   名： 莊淑雲 
學   歷：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研究所 碩士 
經   歷：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06.01~) 

 開群實業有限公司(2000.07~2005.08) 
立證明書人：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陳俊村 
地   址：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五路一號 
執照字號： 工程技顧登字第 000101 號 
參與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案件： 

1. 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阿姆坪至枕頭山間行人、機車通行橋樑新建工程環境

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噪音振動 

 起始年度：2004.07~2005.05 

2. 錦繡休閒飯店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噪音振動 

 起始年度：2009.06~2010.10 

3. 麥寮海水淡化廠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噪音振動 

 起始年度：2017.09~2018.10 

4. 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元長鄉事業廢棄物處理廠設備汰舊更新

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水文及水質 

 起始年度：2010.06~2014.09 

5. 國立中山大學仁武校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水文及水質、環境衛生 

 起始年度：2014.01~2018.06 

6. 財團法人大仙寺綜合大樓等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水文及水質 

 起始年度：2015.05~20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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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聿丰肉品有限公司里港鄉新設工廠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綜合評估者、噪音振動 

 起始年度：2020.09~2021.06 

8. 北部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第二期計畫第四次變更暨原新建計畫第七次變更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撰寫之影響項目： 水文及水質 

 起始年度：2020.12~2021.09 

9. 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關廟湯山營區第三條聯外道路、場區連絡道 A 段擴、

整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環境衛生 

 起始年度：2021.06~2022.03 

10. 麥寮風力發電機組及西北土堤新建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環境衛生 

 起始年度：2021.10~ 

11. 清村生醫科技產業園區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綜合評估者、環境衛生 

 起始年度：2022.03~ 

12. 揚泰綠能股份有限公司資源再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噪音振動、環境衛生 

 起始年度：2022.12~2023.10 

13. 德欣先進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綜合評估者 

 起始年度：20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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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 綜合評估者  空氣品質、廢棄物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 黃金龍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逢甲大學環境工程及科學系學士(畢業證書)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1. 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訓練班第 10701 期結業 

2. 甲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 (93)環署訓證字第 HA330707 號 

3. 甲級廢水處理專責人員 (90)環署訓證字第 GA070119 號 

4. 乙級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89)環署訓證字 FB020100 號 

5. 溫室氣體行業特性排放管理實務訓練 (106)環訓字第 F1950132 號 

6. 組織型溫室氣體盤查訓練班 (111)環署訓證字第 F2210061 號 

7. 自願性產品碳足跡訓練班 (111)環署訓證字 K1660129 號 

8. 乙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9.  ISO14064 溫室氣體排放量盤查與查證內部查證員、主任查證員(BSI) 

10. 土地開發與管制實務研析班第 01 期 臺動字第 1050616012 號 

11. 企業溫室氣體碳足跡建置與管理訓練班 成大研基 99 推(職)字第 1203 號 

12. 產業溫室氣體輔導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97)財塑證字第 9705013 號 

13. 產品碳足跡輔導人員訓練合格 工研(100)能訓字第 0N000038 號 

14. 長榮大學 天氣與氣候學 (112)長推學字第 S1112100 號 

(附：結業證書或證書)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1.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01.08~) 

(附：工作經歷證明)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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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歷證明 
姓   名： 黃金龍 
學   歷： 逢甲大學環境工程及科學系學士 
經   歷：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01.08~) 
立證明書人：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陳俊村 
地   址：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五路一號 
執照字號： 工程技顧登字第 000101 號 
參與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案件： 

1. 高屏電廠竹門機組更新計畫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檢討報告暨變更內容

對照表 

 撰寫之影響項目： 交通運輸 

 起始年度：2005.01~2005.07 

2. 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元長鄉事業廢棄物處理廠設備汰舊更新

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交通運輸 

 起始年度：2010.06~2014.09 

3. 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麥寮一廠煉製二廠工安事件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 空氣品質 

 起始年度：2011.01~2012.12 

4. 北部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新建計畫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三次變更) 

 撰寫之影響項目： 水文與水質 

 起始年度：2011.11~2012.02 

5.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第二校區探索體驗學校 

 撰寫之影響項目： 交通運輸 

 起始年度：2012.02~2012.04 

6. 六輕四期擴建計畫第九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 

 撰寫之影響項目：空氣品質、交通運輸 

 起始年度：2014.03~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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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污水處理系統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環境影響差異

分析(第七次變更) 

 撰寫之影響項目：空氣品質 

 起始年度：2016.08~2018.02 

8. 大發事業廢棄物處理廠環境影響說明書第四次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撰寫之影響項目：交通 

 起始年度：2020.04~2021.03 

9. 北部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第二期計畫第四次變更暨原新建計畫第七次變更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 

 撰寫之影響項目：交通、廢棄物 

 起始年度：2020.12~2021.09 

10. 麥寮風力發電機組及西北土堤新建工程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交通、廢棄物、景觀遊憩 

 起始年度：2021.10~ 

11. 揚泰綠能股份有限公司資源再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綜合評估者、廢棄物 

 起始年度：2022.12~2023.10 

12. 德欣先進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空氣品質 

 起始年度：2023.08~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0 5 月  

A1-29



 

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資格證明一覽表  

類別 □ 綜合評估者  水質 影響項目撰寫者 
       

姓名： 張瓊嘉 公司(機構)名稱及現職：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師 

專科以上相關學歷(應附證明文件)：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研究所碩士(畢業證書) 
 
 

證照或相關專業訓練(應附證明文件)： 

1. 環境部環境影響評估訓練班第 11201 期結業 

2. 甲級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 (109)環署訓證字第 GA420165 號 

3. 乙級廢棄物處理專業技術人員 (107)環署訓證字第 HB251075 號 

4. 環境教育人員(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理) (111)環署訓證第 EP112009 

號 

5. ISO 14001:2015 環境管理系統內部稽核員訓練通過 

6. ISO 14064 組織溫室氣體盤查內部稽核員訓練通過 

7. ISO 14067:2018 產品碳足跡訓練通過 

(附：結業證書或證書) 
 
 

相關工作經歷(應附證明文件，並含起迄時間)： 

1.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1.11~) 

(附：工作經歷證明) 
 

其他證明文件： 

 

綜合評估者或影響項目撰寫者簽章： 

 
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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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歷證明 
姓   名： 張瓊嘉 
學   歷：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研究所碩士 
經   歷：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1.11~) 
立證明書人： 傳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陳俊村 
地   址：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五路一號 
執照字號： 工程技顧登字第 000101 號 
參與環境影響評估相關項目案件： 

1. 揚泰綠能股份有限公司資源再生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 

 撰寫之影響項目：交通、環境衛生 

 起始年度：2022.12~20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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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都市的血脈    用創新翻轉世界 人員介紹   Personnel Introduction

三 維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吳奇軒

學校名稱 學位 畢業年度 專長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交通工程組 博士 94.9~103.7 交通工程、運輸經濟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交通工程組 碩士 89.9~91.6
需求預測、運輸規劃、多變量統
計

逢甲大學/交通工程與管理學系 學士 86.9~89.6 運輸管理、智慧運輸

學歷

服務單位 職稱 專任或兼任 起訖年月

現任

三維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專任 105.10~迄今

逢甲大學運輸與物流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兼任 111.2~111.07

曾任

中華民國交通工程技師公會 副理事長 專任 108.5~111.04

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副研究員 兼任 103.12~104.9

季鈞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專任 98.4~103.11

臺北縣政府交通局運輸規畫科 技士 專任 93.12~94.12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專任研究助理 專任 93.7~93.12

經歷

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起訖年月

1.
臺南市先進運輸系統深綠線建設及周邊土地開發計畫
可行性研究技術服務案

協同主持人 111.10~迄今

2.
國道1號漁港高架磅片式動態地磅建置工程設計暨監造
技術服務工作(111)

主持人 111.10~迄今

3.
111年協助視障人士搭乘公車試辦計畫委託規劃暨專
業管理服務業

主持人 111.10~迄今

4. 台南平實綜合轉運站新建營運移轉案交通影響評估 交通顧問 111.09~迄今

5. 新營車站大平台可行性研究 主持人 111.09~迄今

6.
臺南市安南區科工段86地號1筆土地新建工程都市設
計審議-交通分析暨交通影響評估

交通顧問 111.08~迄今

7.
臺南市安南區國安段1613地號等4筆土地新建工程交
通影響評估

交通顧問 111.08~迄今

8. 運用人工智慧改善交流道周邊交通疏導應用 交通顧問 111.08~迄今

9. 嘉義市智慧路邊停車收費勞務委外評估案 交通顧問 111.07.20

參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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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起訖年月

10. 臺南市東門城圓環及後甲圓環交通工程改善規劃案 交通顧問 111.07.13

11.. 屏鵝公路種樹百里2.0之交通號誌不斷電系統顧問費 交通顧問 111.06.30

12..
國道1號新營南下動態地磅建置工程委託設計暨監造
技術服務工作(111)

主持人 111.06~迄今

13.
臺南市安南區南區國安段1766地號1筆土地交通影
響評估

交通顧問 111.05~迄今

14.
高速公路服務區停車場設置充電樁營運服務出租經
營案

交通顧問 111.05~迄今

15.
臺南市安南區南區國安段1766地號1筆土地交通影
響評估

交通顧問 111.02~迄今

16. 臺南市東區平實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 交通顧問 111.05~迄今

17. 安平星鑽綜合渡假城環評交通評估分析 交通顧問 111.04~迄今

18.
嘉義縣鐵路高架化增設臺鐵頭橋站可行性研究委託
技術服務案

主持人 111.03~迄今

19.
古坑服務區停車管理系統委託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
工作(111)

主持人 111.01~迄今

20. 「菊島智旅平台推動規劃案」 共同主持人 110.08~迄今

21.
臺南市第二期前瞻立體停車場闢建工程委託專案管
理技術服務

交通顧問 110.08~迄今

22.
109年度公路運輸多元推升計畫「幹線公車候車亭設
計」

協同主持人 110.04~111.01

23.
107年度嘉義縣公路公共運輸專案辦公室計畫後續擴
充

主持人 110.03~111.02

24. 臺南市仁德地區鐵路立體化可行性研究 計畫主持人 109.10~迄今

25.
國道1號新市南下動態地磅建置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
服務工作

主持人 109.06~迄今

26. 花蓮縣生活圈整體路網規劃 主持人 109.07~迄今

27.
澎湖縣生活圈道路整體路網規劃與評估委託專業服
務案

主持人 109.03~110.12

28. 臺南市第二期立體停車場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 主持人 109.01~110.06

29.
臺南市東區監理站停E1立體停車場新建工程委託規
劃設計暨後續擴充監造案交通顧問

交通顧問 109.05~110.11

30. 金沙國小停車場設計監造交通顧問 交通顧問 109.09~111.04

31.
嘉義市路外停車場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案-崇文國
小地下停車場交通規劃設計顧問

交通顧問 109.04~110.02

32.
109年度高雄都會公園停車場調查與委外經營策略委
託技術服務

主持人 109.03~109.07

33. 109年度交通改善措施微觀車流模擬成效評估案 主持人 109.04~109.12

參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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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起訖年月

34. 「臺南鐵路立體化延伸至永康計畫」資料補正案 主持人 109.04~迄今

35.
高雄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營運及建置管理委託專
業管理服務

主持人 109.03~110.4

36. 澎湖縣公路公共運輸系統整體規劃案 主持人 109.01~110.03

37.
臺南市善化及新市地區鐵路立體化可行性研究申請
書

主持人 109.05~109.08

38. 臺南市安平區、南區及周邊地區市區公車路網檢討 主持人 109.10~迄今

39. 臺南市仁德地區鐵路立體化可行性研究 主持人 109.10~迄今

40.
屏東縣ITS整體運輸服務(運輸資訊平台)整合建置系
統採購委託監造暨專業技術顧問服務工作

主持人 109.08~迄今

41. 大臺南公路公共運輸中小型轉乘設施調查研究案 主持人 108.11~110.03

42 嘉義市路外停車場可行性評估研究 主持人 108.11~109.08

43. 嘉義縣候車設施樣式與候車資訊設計計畫 主持人 108.10~110.04

44. 嘉義市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系統規劃及評估研究案 主持人 108.09~109.12

45.
108年高雄市計程車服務品質評鑑暨營運情形調查委
託服務案

主持人 108.06~109.06

46.
國道3號東山服務區停車管理系統工程採購委託監造
暨專業技術顧問服務工作

主持人 108.04~109.10

47.
水門轉運站附設停車場新建工程委託設計暨監造技
術服務

主持人 108.02~迄今

48. 澎湖縣競爭型立體停車場場址可行性詳細評估 主持人 108.06~108.12

49. 臺東縣路外停車場場址可行性評估案 主持人 108.01~108.11

50. 嘉義市改善停車整體規劃研究 主持人 107.06~108.09

51. 臺南市政策型立體停車場場址可行性評估 主持人 107.06~108.07

52.
國道3號東山服務區停車管理系統工程委託規劃設計
技術服務工作(107)

主持人 107.03~108.05

53
台東縣停車供需調查暨停車場整體規劃委託技術服
務案

主持人 107.03~108.04

54. 澎湖縣停車場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 主持人 107.03~107.12

55. 臺南市立體停車場整體規劃及可行性研究案 主持人 106.07~107.06

56.
高鐵雲林站啟用對雲林國道客運營運衝擊與雲林地
區客運路線及路網整合委外研究案

主持人 106.01~106.12

57.
106年度澎湖縣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及服務評鑑計畫
案

主持人 106.10~106.12

參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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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起訖年月

58.
106年度高雄市計程車服務品質評鑑暨車隊營運情形
調查

主持人 106.5~106.12

59. 新營綜合轉運站新建工程委託設計監造 協力技師 106.1~106.10

60. 需求導向式客運路網優化及彈性營運服務 主持人 105.10~106.3

61.
高鐵雲林站啟用對雲林國道客運營運衝擊與雲林地
區客運路線及路網整合委外研究案

主持人 105.12~106.12

62. 澎湖縣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先期規劃評估計畫案 主持人 105.11~106.12

63.
105年度澎湖縣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及服務評鑑計畫
案

主持人 105.8~106.12

64. 臺南市機關車普查計畫 共同主持人 105.7~106.10

65. 臺南市單行道系統規劃可行性研究 主持人 104.9~105.10

66.
高雄市大專院校公路公共運輸改善示範計畫對交通
安全影響委託研究案

主持人 104.9~105.10

67. 屏東火車站公路客運轉運站規劃設計案 主持人 104.1~105.10

68. 城鄉交通系統對長者活耀老化之影響(103-105年) 研究員 103.6~106.10

69. 臺南市市區公車路線與公車票價制度檢討 計畫經理 103.2~103.12

70. 大客車節能且安全駕駛行為推廣機制 主持人 103.2~103.12

71. 103年五都交通運輸論壇 主持人 103.7~103.8

72.
臺東市區客運轉運站委託規劃設計可行性研究技術
服務

主持人 102.10~103.10

73.
102年度高雄市路外立體停車場及拖吊場服務品質評
鑑計畫

研究員 102.5~102.10

74. 臺南市偏遠地區建置需求反應式運輸系統服務規劃 計畫經理 101.12~102.12

75. 臺東縣公共運輸發展規劃案 協同主持人 101.12~102.10

76. 臺南市運輸系統整體規劃 研究員 100.10~103.12

77. 臺南市公共運輸系統發展整體規劃案 計畫經理 100.12~102.6

78. 環保駕駛車隊推廣與示範計畫 計畫經理 100.1~100.12

79. 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執行作業專案管理 協理 99.5~101.5

80.
宜蘭縣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經營策略及行銷計
畫案

計畫經理 99.10~100.4

81
宜蘭縣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經營策略及行銷計
畫案

計畫經理 99.10~100.4

參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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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擔任工作 起訖年月

82. 99年臺北地區計程車營運情形調查 計畫經理 99.4~99.10

83. 北台區域公共運輸工具整合組織及機制 研究員 99.3~99.9

84. 宜蘭縣綠色交通整體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 研究員 98.7~99.3

85. 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系統之整合研究(2.3) 計畫經理 99.3~99.12

86. 98年發展桃園縣需求反應運輸服務計畫 計畫經理 98.10~99.10

87. 98年度國道客運業營運與服務評鑑作業計畫 研究員 98.7~99.4

88. 從使用者觀點探討服務派遣技術商業化之研究 研究員 98.4~98.12

89. 臺北市建立交通機動力服務中心可行性評估 計畫經理 98.4~98.12

90. 共乘網管理與查核計畫 計畫經理 98.4~98.12

91. 提升東部鐵路複合旅客運輸服務之規劃研究 分析師 98.4~98.12

92. 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系統之整合研究(1.3) 計畫經理 98.3~98.11

93.
研提推動大眾捷運系統建設與營運永續發展機制之
研究

計畫經理 98.1~98.5

參與計畫

項目

2012 年臺灣運輸學會之「傑出運輸青年」獎章

2011 年受邀擔任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行政職系專長訓練班 講師

2010 年於韓國釜山舉辦世界ITS 大會，榮獲大會最佳論文獎

特殊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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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004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運輸工程科及格

2007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交通工程技師及格

國際專案管理師（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MP）

ISO39001:2012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系統文件實務訓練課程結業

臺灣營建研究院瀝青混凝土舖面厚度設計暨如何精進施工品質課程(證書編號: TBI-108055-07)

專業證照

項目

車輛派遣系統（中華民國發明專利，I 359393號）

智慧型動態資訊服務系統與方法（中華民國發明專利，I418169）

智慧化雙向即時車輛派遣系統（中華民國發明專利，I512668）

System for Intelligent Real Time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Method of The Same（美國發
明專利，US 2011/0238502 A1）

Vehicle Dispatching System（美國發明專利，US 8,209,118 B2）

動態信息的服務方法與系統（中國發明專利，CN102110264A）

專利發明

A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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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環說及歷次變更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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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審查意見辦理情形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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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專案小組初審會議(113.02.26) 

會議記錄、結論辦理情形及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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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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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y) 

(kg/L) 3  
(kg-CO2e/day) 4 

CO2 CH4 N2O CO2 CH4 N2O 

2.606 0.00137 0.00137 1 27.9 273 

 10 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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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80 2,131.19 1.12 1.12 2,131.19 31.26 30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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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專案小組第 2 次初審會議(113.05.20) 

會議記錄及書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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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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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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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4.

5.

6.

7.

13 1 1

3 10

3

1 2.6 CMD
0.39 CMD 0.47

CMD

2

1. (IPA)
150,000 / 18,000 /

88%

2. (Dioxins)

(Dioxins) N.D.

3 (NH3)
(PM2.5)

3%

(SR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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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
50 1

1
1 3 80%

100% 1 1.2

p.6

(VOCs)
(VOCs)

5

24.2 CMD
20.81 CMD 3.39 CMD

0.37 CMD
0.39 CMD

50 1

42 44

43

p.9

p.5

5 5

A
5-1-3



6

1

p.6-2
48.9 kW

p.6-5 21.18
CMD 6.3-1 20.81 CMD

p.6-9

6.5-2

7

3

p.4-19

15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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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書面資料 



113 5 20

A5-2-1



3

85 4
( ) 90 121,043

4

2

205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3.37

0.89

A5-2-2



5

80%

(A) (B) (C)
(C=A-B) (D)

(kW) 329 319.6 9.4 4.32 OK

(CMD) 33.5 32.9 0.6 0.47 OK

(CMD) 24.2 20.81 0.39 0.37 OK

6

(A) (B)
(C)

(C=A-B) (D)
( / ) 285.52 264.7 20.82 17.6 OK
( / ) 55.35 49.9 5.45 5 OK

( / ) (A) (B)
(C)

(C=A-B) (D)
1 407 243.3 163.7 6.74 OK
2 516 500.0 16.0 11.8 OK
3 2,507 2,423.3 83.7 82.1 OK
4 196 163.8 32.2 10 OK
5 2,738 2,659.2 78.8 77 OK
6 84.5 80.8 3.7 1.5 OK
7 181 172.8 8.2 0 OK
8 242 224.7 17.3 4.79 OK
9 109 99.1 9.9 2.4 OK

10 109 103.5 5.5 0 OK
11 208 199.6 8.4 0 OK
12 454 431.5 22.5 0 OK

9.56 4.79
/ 8.2

2.4 /

A5-2-3



7

8

/ ( )

(
24 0.018 0.012 0.013 0.056 0.024 0.025 0.057 0.023 63

0.003 0.003 0.003 0.013 0.006 0.005 0.012 0.003
0.258 0.106 0.102 0.476 0.341 0.243 0.474 0.389 16.35
0.017 0.011 0.012 0.052 0.023 0.024 0.053 0.021 7.09
0.003 0.003 0.003 0.012 0.005 0.004 0.011 0.003 0.522
1.794 0.739 0.685 3.291 2.372 1.598 3.298 2.696 15.525
0.023 0.022 0.022 0.085 0.037 0.031 0.079 0.022 4.415
4.837 1.992 1.917 8.926 6.395 4.563 8.893 7.301
0.061 0.059 0.059 0.230 0.099 0.083 0.214 0.060
0.062 0.025 0.024 0.114 0.082 0.058 0.113 0.093
0.001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197 0.081 0.078 0.363 0.260 0.186 0.362 0.297
0.002 0.002 0.002 0.009 0.004 0.003 0.009 0.002
0.099 0.041 0.039 0.182 0.130 0.093 0.181 0.149
0.001 0.001 0.001 0.005 0.002 0.002 0.004 0.001

HCl(μg/Nm3)

HF(μg/Nm3)

TSP(μg/Nm3)

SO2(ppb)

NO2(ppb)

VOC(ppb)

H2SO4(μg/Nm
3)

A5-2-4



9

( / ) (CMD) (CMD)
(

HAPs)( / ) 2 3 (D )( / )

150,000 0.15 0.105 VOC 42.3 18,000 /

80,000 0.011 0.007 1
3.86

38,000
/

58,000
/

CaF2 58,000 0.145 0.101 TSP 0.04
NOx 13.8

6

1.47

→
20,880 /

CMP 12,000 0.01 0.007

TSP 2.3
SOx 1.6
NOx 5.3

0.5
0.13

5,100 /

1,000 /

(
D

)
(

)

22,000

68,000

10,000

0.12 0.008

TSP 4.3
SOx 10.2
NOx 62.9
VOC 17.7

0.9
2.4

5

5.5 107 kcal/hr
( + )

28 ton/hr@9kg/cm2

0.7~0.8 kW

10

(
)

…

IARC
( )

A5-2-5



11

12

( ) (%)

7 (6.25 )
3 (6.05 )

2,024
1,224

56.8
51.3 —

6 (4.86 )
3 (6.58 )

2,130
1,311 — —

( ) — 35,906
36,762 —

14 … 250 m2

A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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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5-2-7



( )

2

113 5 20

( )

( )

.............................................................................................................. I-1

.............................................................................................................. I-2

.............................................................................................................. I-3

.............................................................................................................. I-4

.............................................................................................................. I-4

.............................................................................................................. I-4

.............................................................................................................. I-4

.............................................................................................................. I-4

.............................................................................................................. I-4

.............................................................................................................. I-5

...................................................................................................... I-5

.............................................................................................. I-5

.................................................................................. I-6

.............................................................................................. I-6

...................................................................................... I-6

...................................................................................... I-6

...................................................................................... I-6

.............................................................................................. I-7

.............................................................................................. I-7

.............................................................................................. I-7

.......................................................................................... I-7

.................................................................................. I-7

.......................................................................................... I-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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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 2.6 CMD

0.39 CMD 15%
85%

1. 2.6 CMD
( 0.47

CMD)
2. 0.47 CMD

80% 0.37 CMD
2.

/

Dioxins

1. 1

2.

(5.5 107 kcal/hr)
(28 ton/hr @9kg/cm2)

(0.7~0.8 kW)
( 2.5 kW)

3.
( N-

)
(HAPs)

(Dioxins)
N.D.

1  

( / ) (CMD) (CMD)
(

HAPs)( / ) 2 3 (D )( / )
150,000 0.15 0.105 VOC 42.3 18,000 /

80,000 0.011 0.007 1
3.86 38,000 /

58,000 /
CaF2 58,000 0.145 0.101 TSP 0.04

NOx 13.8
6
1.47 20,880 /

CMP 12,000 0.01 0.007
TSP 2.3
SOx 1.6
NOx 5.3

0.5
0.13

5,100 /

1,000 /

( D

)
(

)

22,000
68,000

10,000

0.12 0.008

TSP 4.3
SOx 10.2
NOx 62.95
VOC 17.7

0.9
2.4

5

5.5×107 kcal/hr
( + )

28 ton/hr@9kg/cm2

0.7~0.8 kW

1.
2. ( D )  

N.D.
    3.

3.

NOx
VOCs

82.1 77
1.5 9.56 8.2T/yr

Dioxins HAPs

1.

AERMOD

2.
( N-

)
(HAPs)

(Dioxins)
N.D.

3. /

4.
/ 110 9 9  

2

( )
1. 1.

( )
24 0.018 0.012 0.013 0.056 0.024 0.025 0.057 0.023 63

0.003 0.003 0.003 0.013 0.006 0.005 0.012 0.003
0.258 0.106 0.102 0.476 0.341 0.243 0.474 0.389 16.35
0.017 0.011 0.012 0.052 0.023 0.024 0.053 0.021 7.09
0.003 0.003 0.003 0.012 0.005 0.004 0.011 0.003 0.522
1.794 0.739 0.685 3.291 2.372 1.598 3.298 2.696 15.525
0.023 0.022 0.022 0.085 0.037 0.031 0.079 0.022 4.415
4.837 1.992 1.917 8.926 6.395 4.563 8.893 7.301
0.061 0.059 0.059 0.230 0.099 0.083 0.214 0.060
0.062 0.025 0.024 0.114 0.082 0.058 0.113 0.093
0.001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197 0.081 0.078 0.363 0.260 0.186 0.362 0.297
0.002 0.002 0.002 0.009 0.004 0.003 0.009 0.002
0.099 0.041 0.039 0.182 0.130 0.093 0.181 0.149
0.001 0.001 0.001 0.005 0.002 0.002 0.004 0.001

HCl(μg/Nm3)

HF(μg/Nm3)

TSP(μg/Nm3)

SO2(ppb)

NO2(ppb)

VOC(ppb)

H2SO4(μg/Nm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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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 107 kcal/hr)
(28 ton/hr @9 kg/cm2)

(0.7~0.8 kW)
( 2.5 kW)

2.
329 kW 275.09 kW

2.

0.37 CMD

0.39 CMD

1.

(CMD)
(CMH)

2. ( )

3.

(D
)

(D )
( / )

CaF2
6

1.47
CMP 0.13

( D
)

( )
5

( )
1. 50 m2

1

50 m2 1

1.

50 1

( ) 36~40 1
50 1

2.

34 35

2.
1

1
3

80%
100%

1 1.2

( 34 35 42
44) 3 ( 1 )

100% 1:1.2

( )

IARC

1.
(

)
(

)
(

)

2.

( )
1.

2.

( )

( )

(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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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P6-2

48.9 kW

11
329 kW

48.9 kW

4.32 kW

6-2

2. P6-5

21.18 CMD
6.3-1 20.81
CMD

20.81
CMD

6-5

3. P6-9

6.5-2

AERMOD

( )

( )

( )
24 0.018 0.012 0.013 0.056 0.024 0.025 0.057 0.023 63

0.003 0.003 0.003 0.013 0.006 0.005 0.012 0.003
0.258 0.106 0.102 0.476 0.341 0.243 0.474 0.389 16.35
0.017 0.011 0.012 0.052 0.023 0.024 0.053 0.021 7.09
0.003 0.003 0.003 0.012 0.005 0.004 0.011 0.003 0.522
1.794 0.739 0.685 3.291 2.372 1.598 3.298 2.696 15.525
0.023 0.022 0.022 0.085 0.037 0.031 0.079 0.022 4.415
4.837 1.992 1.917 8.926 6.395 4.563 8.893 7.301
0.061 0.059 0.059 0.230 0.099 0.083 0.214 0.060
0.062 0.025 0.024 0.114 0.082 0.058 0.113 0.093
0.001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0.001
0.197 0.081 0.078 0.363 0.260 0.186 0.362 0.297
0.002 0.002 0.002 0.009 0.004 0.003 0.009 0.002
0.099 0.041 0.039 0.182 0.130 0.093 0.181 0.149
0.001 0.001 0.001 0.005 0.002 0.002 0.004 0.001

HCl(μg/Nm3)

HF(μg/Nm3)

TSP(μg/Nm3)

SO2(ppb)

NO2(ppb)

VOC(ppb)

H2SO4(μg/Nm3)

( )

( )

( )

( )
P4-19

8.
( )

12

( )
1. 11

2.
12

3.
18

A
5-2-11



4.
22

5.
23

10%

6.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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